
TASA_11209 

國家太空中心 
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本文件為國家太空中心(以下簡稱單位)依國家太空中心採購作業實施規章(以下簡稱本

規章)及相關規定招標、供應廠商投標及單位決標後簽訂契約三用文件。招標時由單位

使用招標欄位並備齊招標文件後依規定招標；投標時由供應廠商使用投標欄位並備齊

投標文件後依規定投標；決標後由單位使用決標欄位並附具必要之招標、投標及決標文

件依規定蓋章後即完成與得標供應廠商之簽約手續，不必再經得標供應廠商簽名或蓋

章，並以單位蓋章之日為簽約日。 

本文件為公告招標及限制性招標之通用文件，若以提出書面報價或企劃書，就符合需要

者辦理競標或議價之方式辦理者，得準用之。 

 

招標單位招標如下(以下各項由招標單位填寫並簽署招標) 

 

 

 

   

 

  

           

 

 

         

一、採購案號：TASA-P-1130385 
二、招標單位名稱：國家太空中心 

三、招標單位地址：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九號八樓 

四、招標單位聯絡人：王小姐電話：(03)5784208 分機 7603 傳真：(03)5740581

五、招標標的名稱：福衛八號第二枚衛星(FS-8B)工程發展體線束製造 

六、收受投標文件場所之地址：新竹市東區公道五路二段 250 號 

七、收受投標文件之截止期限：民國113年07月16日 17 時 00 分 

八、其他事項如附件。 

招標單位蓋章：國家太空中心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投標供應廠商投標如下(以下各項由投標供應廠商填寫並簽署後投標) 

一、投標供應廠商名稱： 

二、投標供應廠商地址： 

三、投標供應廠商負責人： 

四、投標供應廠商聯絡人：              電話：              傳真： 

五、投標供應廠商營業登記統一編號(無者免填)： 

六、投標總標價：請詳填於投標標價清單。 

七、其他事項如附件。 

投標供應廠商章及負責人章(外國廠商則由有權人簽署)：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投 標 供 應 

廠 商 印 章 負責人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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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單位決標簽約如下(以下各項由招標單位填寫並簽署後完成簽約) 

一、契約編號：TASA-P-1130385 

二、決標標的名稱：福衛八號第二枚衛星(FS-8B)工程發展體線束製造 

三、履約期限：自決標日次日起算 6 個月內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四、契約金額：(含稅) 

(大寫) 

新臺幣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招標文件允許以外幣報價或以單價決標者，請自行調整) 

五、其他事項如附件。 

招標單位：國家太空中心 

負責人：主任   吳宗信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主  任 

印鑑章 

 

中 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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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太空中心 
投標標價清單 

採購案號：TASA-P-1130385 

標的名稱：福衛八號第二枚衛星(FS-8B)工程發展體線束製造 

項次 項    目 / 說    明 單位 數量 單  價 合  計 

1 

福衛八號第二枚衛星(FS-8B)

工程發展體線束製造 / 說明

詳如招標規範(規格需求) 

組 1   

(一) 總標價(總標價以下欄大寫金額為主，招標文件允許外幣報價者，下欄新臺幣

幣別得予以調整)： 

(大寫) 

新臺幣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備註： 

1. 標價條件：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標價為含稅價。 

2. 投標文件所載總標價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以文字為準。如以文字為數次
表示之總標價不一致時，以最低額為準。 

3. ☐本案可依關稅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教育研究用品進口免稅
辦法規定申請免稅進口者，總標價應不含免徵之稅款。(本項由招標單位
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表示不適用) 

(二) 投標人於投標前應詳依招標規範及相關附件之規定並瞭解本案後，確實精密

估驗計算。 

 

 

投標供應廠商： 

 

 

負責人：  

 

 

投標供應廠商 

印 章 

負責人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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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太空中心 

投標供應廠商聲明書 

本供應廠商參加國家太空中心招標採購福衛八號第二枚衛星(FS-8B)工程發展體線束製造案之

投標，茲聲明如下： 

項次 聲明事項 是(打Ｖ) 否(打Ｖ) 

一 
本供應廠商之營業項目不符合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無法於得標後作為簽
約供應廠商，合法履行契約。   

二 本供應廠商有違反同一投標供應廠商就同一採購之投標，以一標為限。   

三 
本供應廠商係專案管理廠商，且負責人或合夥人同時為本案規劃、設計、施工
或供應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   

四 
本供應廠商係專案管理廠商，且與本案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同時為關
係企業或同一其他供應廠商之關係企業。   

五 
本供應廠商已有或將有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
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之情形。   

六 

本供應廠商、共同投標供應廠商或分包供應廠商是本中心採購程序作業手冊第
肆、二、(四)、10 所規定之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供應廠商之供
應廠商。【投標供應廠商應於投標當日遞送投標文件前至本中心網站/資訊公開
/ 採 購 公 告 / 拒 絕 往 來 供 應 廠 商 名 單 (http://www-
old.narlabs.org.tw/ext/po/po_bulletin_query.php)查詢本身或本公司(包括總公司
及各分公司)、共同投標供應廠商、分包供應廠商是否為本中心拒絕往來供應
廠商】 

  

七 

本供應廠商或其負責人、合夥人或代表人就本採購，與本中心辦理科研採購之
人員有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之利益之情形。【上開所稱辦理科研
採購人員，包含請購人、計畫主持人、請購單位主管、審查小組成員、採購承
辦人員及其主管、監辦人員及其主管。】(如勾選「是」需申請本中心人員先行
迴避者，請提前通知處理；如有報請相關機關或主任核定免除本供應廠商之利
益迴避義務者，請於等標期間提前通知本中心採購承辦人員，以利辦理。) 

  

 

八 

本供應廠商屬大陸地區廠商、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或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會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不得從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具敏感
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上開業務範疇及陸資資訊服務業清單公
開於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站 http://www.tasa.org.tw/sseo/Tender/】【請
查察招標文件規定本採購是否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具敏感性或國安
（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之資訊服務採購】 

  

九 
本供應廠商屬大陸地區供應廠商、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供應廠商或在臺陸資供
應廠商，不得從事影響國家安全之採購。【請查察招標文件規定本採購是否屬
影響國家安全之採購】 

  

 

附 
註 

1. 第一項至第六項答「是」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聲明書內
容有誤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 

2. 第七項答「是」，但未提前通知迴避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但未經核定同意免除利
益迴避義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聲明書內容有誤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 

3. 本採購如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之資訊
服務採購，第八項答「是」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如非屬
上開採購，答「是」、「否」或未答者，均可。 

4. 本採購如屬影響國家安全之採購，第九項答「是」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
作為決標對象；如非屬上開採購，答「是」、「否」或未答者，均可。 

5. 本聲明書填妥後附於投標文件遞送。 

投標供應廠商名稱： 
投標供應廠商章及負責人章：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投標供應廠商 

印 章 
負責人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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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太空中心 

切結書 

本投標供應廠商                                     參與

國家太空中心辦理採購案號「TASA-P-1130385」，標的名稱「福衛八

號第二枚衛星(FS-8B)工程發展體線束製造」，已充分瞭解本案係依貴

中心「採購作業實施規章」相關規定，無「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之

適用，並願確實遵行。 

 

此  致 

國家太空中心  

 

本投標供應廠商： 

 

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投標供應廠商 

印 章 

負責人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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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太空中心 

投標代理人授權書 

本投標供應廠商參加國家太空中心採購案號「TASA-P-

1130385」，標的名稱「福衛八號第二枚衛星(FS-8B)工程發展體線束製

造」採購案開標，茲授權下列投標代理人代表本投標供應廠商參加開

標、提出說明、減價或比減價格行為；該投標代理人所作之任何承諾

或簽認事項直接對本投標供應廠商發生效力，本投標供應廠商確認投

標代理人之下列簽樣真實無誤。 

投標代理人姓名：                   

投標代理人簽樣：                   

此  致 

國家太空中心  

 

本投標供應廠商：                      

 

 

負責人：                      

 

 
注意事項： 

1.投標供應廠商若委由投標代理人出席開標現場或依投標須知第十五點採通訊方式(如：電

話或傳真)提出說明、減價或比減價格行為，應出具本授權書予招標單位或連同投標文件

密封後投標。 

2.參加減價或比減價人員，招標單位得視情況請其出示身分證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投標供應廠商 

印 章 

負責人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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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太空中心 

投標文件審查表 

本欄位由投標廠商詳填(粗框內) 

採 購 案 號 TASA-P-1130385 

標 的 名 稱 福衛八號第二枚衛星(FS-8B)工程發展體線束製造 

投 標 廠 商  
 

以下投標文件由投標廠商檢附(請勿填寫)，本單位審查簽章 

序號 審 查 項 目 文件是否已附 審 查 結 果 備     註 

1  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 有； □ 無 □ 符合； □ 不符  

2  投標標價清單 □ 有； □ 無 □ 符合； □ 不符  

3  投標供應廠商聲明書 □ 有； □ 無 □ 符合； □ 不符  

4  切結書 □ 有； □ 無 □ 符合； □ 不符  

5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 有； □ 無 □ 符合； □ 不符  

6  廠商納稅證明 □ 有； □ 無 □ 符合； □ 不符  

7  押標金：新臺幣 400,000 元整 □ 有； □ 無 □ 符合； □ 不符  

※非廠商負責人親自出席開標者，請檢附「投標代理人授權書」，或於開標(或議價)時出示。 

☉本單位審查結果：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原因： 

紀 錄  會 辦 人 員  主 持 人  

 

押標金退還/轉履保金申請 
(投標廠商代表未到場，乃由本單位自行選擇方式辦理退還) 

□押標金現場退還。 

□押標金電匯退還：俟廠商提供匯款資料後憑依辦理。 

□廠商同意押標金全數轉為履保金。 

□本案開標(資格標)，廠商押標金暫押，待決標後辦理轉履保金或退還事宜。 

□本案保留決標，廠商押標金暫押，待決標後辦理轉履保金或退還事宜。 

□履約保證金新臺幣 400,000 元應於決標日之次日起 7 個工作天內繳納。 

 

投 標 廠 商 代 表  出 納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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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太空中心 
投標須知  

以下各項招標規定內容，由國家太空中心(以下簡稱本單位)填寫，投標供應廠商不得填寫

或塗改。 

各項內含選項者，由本單位擇符合本採購案者勾填。 

一、 本採購係依本單位「採購作業實施規章」(以下簡稱本規章) 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 本標案： 

(1) 採購案號：TASA-P-1130385 

(2) 標的名稱：福衛八號第二枚衛星(FS-8B)工程發展體線束製造 

三、 採購標的為： 

☐(1)工程。 

(2)財物。 

☐(3)勞務。 

四、 本採購金額：新臺幣 9,487,128 元整。 

☐為勞務採購新臺幣二千萬元、財物採購新臺幣一億元或工程採購新臺幣二億元

以上採購案，辦理前已簽准預期使用情形及效益目標。 

五、 本採購預算金額：新臺幣 9,487,128 元整。 

六、 上級單位名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七、 受理供應廠商異議之單位名稱、地址及電話：同本單位(不同者請書明單位名稱、

地址及電話)。 

八、 招標方式為： 

(1)公告招標 

☐(2)限制性招標：本案業經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敘明符合本規章第 5 條第

3 項第   款之情形，並簽報本單位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採限制性招標，得

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供應廠商競標或僅邀請一家供應廠商議價辦理

： 

☐(2-1)比價。 

☐(2-2)議價。 

☐(3)自行訪商：本案業經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敘明符合本規章第 5 條第 4

項之情形，以提出書面報價或企劃書，就符合需要者辦理競標或議價： 

☐(3-1)經公告比價或議價。 

☐(3-2)不經公告☐比價；☐議價。 

九、 本採購外國供應廠商：          

☐(1)不可參與投標。我國供應廠商所供應標的（含工程、財物及勞務）之原產地

須屬我國者。 

☐(2)不可參與投標。我國廠商所供應標的（含工程、財物及勞務）之原產地得為

下列外國者： 

1. 國家或地區名稱：   (列明國家或地區；未列明者則無限定但不含大陸地

區)。 

2. 是否允許供應大陸地區標的：（未勾選者即不允許；如允許者，須符合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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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進口及貿易往來相關規定） 

☐是 

☐否 

(3)下列外國供應廠商可以參與投標，並得公平參與： 

1. 國家或地區名稱：        (列明國家或地區；未列明者則無限定但不含

大陸地區)。 

2. 是否允許供應大陸地區標的：（未勾選者即不允許；如允許者，須符合兩

岸進口及貿易往來相關規定） 

☐是 

☐否 

如為工程採購，不論是否允許外國供應廠商參與投標，供應廠商履約過程

中如有使用或供應下列材料或產品，其原產地須屬我國者（可複選）： 

材料：水泥；水泥製品；鋼筋；預力鋼絞線；結構鋼；陶瓷面

磚；透水性混凝土地磚；☐砂石；☐木材、竹材；☐其他(由本單位

敘明)： 

產品：升降機；手扶梯；阻尼器；監視設備；門窗；櫥櫃；

空調設備；消防栓；照明燈具；避雷針；電氣設備；太陽

能設備；衛浴設備；☐其他(由本單位敘明)： 

(4)供應廠商所供應整體標的之組成項目(例如製成品之特定組件、工程內含之材

料與設施)，其不允許使用大陸地區產品之項目：            

(5)本採購就取得或使用無人機部分應符合下列條款(與招標文件其他條款有不一

致者，本條款優先適用)：(本案不適用) 

(5-1)不允許大陸地區廠商、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在臺陸資廠商及經濟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參與。且符合下列規定： 

(5-1-1) 屬本單位取得財物者，廠商所供應標的，應符合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規範，整機不得為大陸廠牌 (不及於零組件之

廠牌 )。  

本單位有特殊需求者，不允許使用大陸地區製造或大陸廠牌

之零組件：                        。 (例如軍、警、海

巡等機關或關鍵基礎設施、重要人士在場、犯罪偵監等，由

本單位衡酌個案特性妥適訂定。 ) 

 (5-1-1-1) 廠商履約所供應之無人機，應符合下列要求： 

A. 依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第 17 條規定於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登錄。 

B. 經無人機主管機關(交通部)及資通安全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認

可之專業單位資安檢測通過，並持有該單位核發之資安檢測合格

證明(無人機資安檢測需求詳附表)。 

C. 具射頻功能且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應經核准之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者，應取得該會核發之審驗證明。 

(5-1-1-2)其他：                     。 

(5-1-2) 屬本單位取得服務者，廠商履約人員不得為大陸籍人士；使

用之無人機整機不得為大陸廠牌 (不及於零組件之廠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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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位有特殊需求者，不允許使用大陸地區製造或大陸廠牌

之零組件：                        。 (例如軍、警、海

巡等機關或關鍵基礎設施、重要人士在場、犯罪偵監等，由

本單位衡酌個案特性妥適訂定。 ) 

 (5-1-2-1) 廠商履約所供應之無人機，應符合下列要求： 

A. 依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第 17 條規定於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登錄。 

B. 經無人機主管機關(交通部)及資通安全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認

可之專業單位資安檢測通過，並持有該單位核發之資安檢測合格

證明(無人機資安檢測需求詳附表)。 

C. 具射頻功能且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應經核准之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者，應取得該會核發之審驗證明。 

(5-1-2-2)無人機操作人，均應具民航局核發之合格專業操作證。 

(5-1-2-3)群飛活動飛經紅區者，其飛行計畫須經交通部及(或)活動所在

之地方政府審核通過。 

(5-1-2-4)法人應訂定作業手冊，經民航局能力審查核准，並經民航局及

(或)地方政府同意飛航活動申請。 

(5-1-2-5)其他：                     。 

十、 投標文件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標後 30 日止。如本單位無法於前開有效期內決

標，得於必要時洽請供應廠商延長投標文件之有效期。 

十一、 供應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 

(1)1 式 1 份。 

☐(2)其他：             

十二、 投標文件使用文字： 

☐(1)中文(正體字)。 

(2)中文(正體字)，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 

☐(3)其他(由本單位敘明)： 

十三、 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時間(不公開者免填)： 

           (1)民國113年07月17日14時00分。註：開標時間如遇颱風天等不可抗力因素

，致開標處所所在地宣佈不上班之情況，而無法按時開標時，則順延至第 

一個辦公日同時段開標。 

☐(2)經本單位審查符合需求者，將另行通知符合資格之供應廠商進行比價或議

價。  

十四、 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地點(不公開者免填)：新竹市東區公道五路二段 250 號。 

十五、 投標供應廠商於招標文件所定開標時間未派員到指定之開標場所者，本單位得

以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本單位於開標當場要求提出說明、減價或比減價格行為，而未能當場提出者

，視同放棄。 

☐本單位允許投標供應廠商採通訊方式(如：電話或傳真)，於本單位通知期限

提出說明、減價或比減價格行為，未依通知期限辦理者，視同放棄。 

十六、 公開開標案件有權參加開標之每一投標供應廠商人數(不公開或不限制供應廠

商出席人數者免填)：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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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本採購開標採： 

(1)不分段開標。所有投標文件置於一標封內，不必按文件屬性分別裝封。 

☐(2)分段開標（請勾選項目）；投標供應廠商應就各段標之標封分別裝封並標

示內含資格標、規格標(無者免)或價格標等： 

☐公告招標，資格、規格(無者免)與價格一次投標分段開標。 

☐公告招標，資格與規格(無者免)合併一段投標、分段開標，再邀符合招

標文件規定之供應廠商投價格標。 

十八、 押標金金額： 

☐(1)無。 

(2)一定金額：新臺幣 400,000 元整。 

☐(3)標價之一定比率：____% 

十九、 押標金有效期(無押標金者免填)：供應廠商以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

信用狀、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繳納押標金者，除招標

文件另有規定外，其有效期應較招標文件規定之報價有效期長 60 日。供應廠商

延長報價有效期者，其所繳納押標金之有效期應一併延長之。 

二十、 押標金繳納期限：截止投標期限前繳納(無押標金者不適用) 

二十一、 以現金繳納押標金之繳納處所或金融機構帳號(無押標金者免填)：現金繳納處

所：新竹市東區公道五路二段 250 號 李小姐(分機：7995)，匯款金融機構：臺

灣銀行新竹科學園區分行，戶名：國家太空中心，帳號：073-001-106-988。 

二十二、 履約保證金金額： 

☐(1)無。 

(2)一定金額：新臺幣 400,000 元整，並得以押標金抵繳。 

☐(3)契約金額之一定比率：____%  

☐供應廠商如以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或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

納履約保證金者，本單位得視該銀行之債信、過去履行連帶保證之紀錄等，

經本單位審核後始予接受。供應廠商以押標金轉換為履約保證金時，亦同。 

二十三、 履約保證金有效期(無履約保證金者免填)：供應廠商以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

撤銷擔保信用狀、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繳納履約保證

金者，其有效期應較契約約定之最後施工、供應或安裝期限長 90 日。但得標供

應廠商以銀行開立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或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繳納，有效期

未能立即涵蓋上述有效期，須先以較短有效期繳納者，其有效期每次至少 3 年

。得標供應廠商應於有效期屆滿前 30 日辦理完成繳交符合契約約定額度之保

證金。 

二十四、 履約保證金繳納期限(無履約保證金者免填)：決標日次日起算 7 個工作天內。  

二十五、 保固保證金金額： 

☐(1)無。 

(2)一定金額：新臺幣 400,000 元整，並得以履約保證金抵繳。 

☐(3)契約金額之一定比率：____% 

二十六、 保固保證金有效期(無保固保證金者免填)：供應廠商以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

撤銷擔保信用狀、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繳納保固保證

金者，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其有效期應較契約規定之保固期長 9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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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保固保證金繳納期限(無保固保證金者免填)：履約標的驗收付款前。 

二十八、 得標供應廠商提出其他供應廠商之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者，保固保證金予以減

收之金額(無者免填)： 

二十九、 預付款還款保證金額(無者免填)： 

三十、 預付款還款保證有效期(無預付款還款保證者免填)：  

三十一、 預付款還款保證繳納期限(無預付款還款保證者免填)： 

三十一之一、植栽工程養護期保證金（僅適用於植栽工程驗收合格後給付全部植栽價金

之情形）額度為全部植栽價金之＿%（由本單位於招標時自行填列；未填列者，

為 25%），於本單位給付全部植栽費用時扣回，作為供應廠商植栽養護植之擔

保，無須另行繳納。 

三十二、 各種保證金之繳納處所或金融機構帳號(無保證金者免填)：現金繳納處所：新

竹市東區公道五路二段 250 號 李小姐(分機：7995)，匯款金融機構：臺灣銀行

新竹科學園區分行，戶名：國家太空中心，帳號：073-001-106-988。 

三十三、 押標金及保證金應由供應廠商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1或支票2【非公司

或個人名義開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3、郵政匯票、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

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具銀

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繳納，並應符合押標金保證金

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規定之格式。(受款人或質權人抬頭：國家太空中心) 

三十四、 供應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未依招標文件

規定繳納或已發還者，並予追繳：(無押標金之案件不適用) 

(一) 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  

(二) 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或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

投標。  

(三) 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 得標後拒不簽約。  

(五) 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履約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六) 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  

(七) 其他經本單位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  

前項追繳押標金之情形，屬供應廠商未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者，追繳金

額依招標文件中規定之額度定之；其為標價之一定比率而無標價可供計

算者，以預算金額代之。 

附記：認定之情形如下： 

1. 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  

2. 不同投標供應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三十五、 本採購底價訂定時機： 

(1)價格標：得於招標前、開標前訂定，亦得於競標(或議價)前參考最低標供

應廠商之報價再訂底價。 

                                                 
1
金融機構本票：指金融機構簽發一定之金額，於指定之到期日由自己或分支機構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2
金融機構支票：指金融機構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其他金融機構於見票時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3
金融機構保付支票：指金融機構於支票上記載照付或保付或其他同義字樣並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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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審標：以不訂底價為原則，惟仍得於評審後參考該優勝供應廠商之報價

再訂底價。 

三十六、 決標原則： 

(1)價格標：以價格競爭為原則。 

(1-1)最低標。 

☐(1-2)最高標。 

☐(2)評審標(評審項目、標準及評定方式如附件)：就供應廠商之研發能力、過

去履約實績、經驗或價格等項目辦理評審。 

三十七、 本採購採： 

(1)非複數決標。 

☐(2)複數決標，保留採購項目或數量選擇之組合權利(項目或數量選擇之組合

方式如附件。例如得由供應廠商分項報價之項目，或依不同數量報價之項

目及數量之上、下限；投標供應廠商得標項目或數量之限制、開標順序、

願比照得標供應廠商之價格者得併列為得標供應廠商、決標供應廠商家數

上限等)。 

三十八、 本採購： 

☐(1)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先辦理保留決標，俟預算通過後始決標生效。 

(2)決標方式為： 

(2-1)總價決標。 

☐(2-2)分項決標。 

☐(2-3)分組決標。 

☐(2-4)依數量決標。 

☐(2-5)單價決標（以單價乘以預估數量之和決定得標供應廠商）。 

☐(2-6)其他(由本單位敘明)： 

☐(3)屬勞動派遣（指派遣事業單位指派所僱用之勞工至本單位提供勞務，接受

本單位指揮監督管理之行為）：派遣勞工（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並向

本單位提供勞務者）之薪資（內含勞工依法自行負擔之勞保、健保、就業

保險費用）與供應廠商應負擔之勞保、健保、就業保險費用、積欠工資墊

償基金提繳費及勞工退休金等費用，採固定金額支付，不列入報價範圍。

供應廠商僅需就管理費用（含利潤、相關稅捐及管理所需一切費用等）報

價。決標後，供應廠商報價與前述固定金額合計為契約總價，詳如附件報

價明細表【註：報價明細表範例如附件，本單位於招標時依案件性質參酌

調整後附於投標須知。派遣勞工之加班費及差旅費，不含於契約價金，如

發生此等費用，其計算方式依勞動法令規定另行支付】。 

三十九、 是否與供應廠商進行本規章第十二條之協商(協商應平等對待得協商之各供應

廠商，並依照「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第七點規定，協商非以

書面為之者，應作成書面紀錄，載明接觸對象、時間、地點及內容)：  

☐(1)是；進行協商之方式為： 

☐(1-1)招標前：得先與供應廠商就採購之規格或需求等進行協商。 

☐(1-2)評審階段：得依供應廠商所提企劃書內容進行協商，惟整體效益不

得低於原招標文件之規定或供應廠商其企劃書所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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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訂約前：除價格外，得於決標後訂約前就履約內容條件進行協商，

惟整體效益不得低於原招標文件之規定。 

(2)否。 

四十、 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供應廠商增購之權利，擬增購之項目及內容(請載明擴充

之金額、數量或期間上限，並應將預估選購或擴充項目所需金額計入採購金額

。未保留增購權利者免填)： 

四十一、 投標供應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如允許依法令免申請核發

本項基本資格證明文件之供應廠商參與投標，一併載明該等供應廠商免繳驗之

證明文件；另如允許合作社為投標廠商，且投標廠商為合作社者，應依合作社

法之規定，並附具合作社章程，且章程業務項目需涵蓋本採購委託工作項目)： 

(1)供應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

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工廠登記

證明文件、許可登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

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營利事業登記證已於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件，故

廠商（公司或商號）應檢附向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申請發給之「公

司登記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列印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網站(網址 http://gcis.nat.gov.tw/mainNew/商工登記資料)之登記資料

投標。） 

(2)納稅證明(供應廠商就下列證明文件擇一檢附)。 

1.營業稅繳稅證明（本項適用於依營業稅法須報繳營業稅者之情

形）：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 1 期

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供應廠商不及提出最近 1

期證明者，得以前 1 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 1 期

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

登記公函代之；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申領統一

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  

2.所得稅證明：最近 1 年所得稅納稅證明或所得稅結算申報繳費

收執聯。供應廠商不及提出最近 1 年證明文件者，得以前 1 年

之納稅證明文件代之。  

3.以上營業稅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

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依法免繳納營業稅或所得稅

者，應繳交核定通知書影本或其他依法免稅之證明文件影本。  

(3)投標供應廠商聲明書。 

(4)切結書。 

(5)其他：詳供應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 

☐本採購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

範疇」之資訊服務採購，廠商不得為大陸地區供應廠商、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

供應廠商及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上開業務範疇

及 陸 資 資 訊 服 務 業 清 單 公 開 於 經 濟 部 投 資 審 議 委 員 會 網 站

http://www.moeaic.gov.tw/)。 

TASA-P-1130385 第 14 頁 / 共 60 頁

http://gcis.nat.gov.tw/mainNew/
http://www.moeaic.gov.tw/


TASA_11209 

 

☐本採購內容涉及國家安全，不允許大陸地區供應廠商、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

供應廠商及在臺陸資供應廠商參與。 

四十二、 供應廠商所提出之資格文件影本，本單位於必要時得通知供應廠商限期提出正

本供查驗，查驗結果如與正本不符，係不實之文件者，本單位得撤銷決標、解

除或終止契約，並得追償損失。 

不同投標供應廠商參與投標，不得由同一供應廠商之人員代表出席開標、評審

、決標等會議，如有由同一供應廠商之人員代表出席情形，本單位於開標前發

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供應廠商。 

投標供應廠商之標價有下列情形之一為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本項未勾選者，表示不適用) 

☐高於公告之預算者。 

☐高於公告之底價者。 

本單位辦理採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本單位採購程序作業手冊「不同投標

供應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之規定及行為事實，於開標前

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供應廠商： 

(一) 投標文件內容由同一人或同一供應廠商繕寫或備具者。 

(二) 押標金由同一人或同一供應廠商繳納或申請退還者。 

(三) 投標標封或通知招標單位信函號碼連號，顯係同一人或同一供應廠商所

為者。 

(四) 供應廠商地址、電話號碼、傳真機號碼、聯絡人或電子郵件網址相同者。 

(五) 其他顯係同一人或同一供應廠商所為之情形者。 

本單位辦理採購有「供應廠商投標文件所載負責人為同一人」之情形者，得依

本單位採購程序作業手冊「不同投標供應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

聯者」處理。 

本單位辦理採購，若有 3家以上合格供應廠商投標，開標後有 2家以上廠商有

下列情形之一，致僅餘 1家廠商符合招標文件規定者，得依本單位採購程序作

業手冊「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或「其他影響採購公

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之規定及行為事實，不予決標： 

(一) 押標金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二) 投標文件為空白文件、無關文件或標封內空無一物。 

(三) 資格、規格或價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四) 其他疑似刻意造成不合格標之情形(例如：標價高於公告之預算或公告之

底價) 

☐工程採購案件，其屬營造業法所定營繕工程者，投標供應廠商屬營造業，可

為決標對象，但決標金額高於營造業法所規定之承攬造價限額時，不決標予

該供應廠商。 

☐工程採購案件，其屬營造業法所定營繕工程者，投標之土木包工業須登記於

工程所在地區之直轄市、縣(市)或營造業法第 11條所定毗鄰之直轄市、縣(

市)。如有違反，屬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四十三、 外國供應廠商之投標資格及應提出之資格文件 (不允許外國供應廠商投標者免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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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應提出之資格文件須附經公證或認證之中文譯本。 

四十四、 投標供應廠商係為外國供應廠商者，招標文件規定投標供應廠商應提出之資格

文件，外國供應廠商依該國情形提出有困難者，得於投標文件內敘明其情形或

以其所具有之相當資格文件代之。 

四十五、 外國供應廠商得自行投標或委由我國供應廠商投標，代理投標供應廠商應出具

外國投標供應廠商之授權書或相關證明文件。 

四十六、 招標標的之功能、效益、規格、標準、數量或場所等說明及得標供應廠商應履

行之契約責任：詳「招標規範」。 

四十七、 本採購標的之下列部分及依其他法規規定應由得標供應廠商自行履約之部分，

不得由其他供應廠商代為履行(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無者免填)： 

☐(1)主要部分為：         。 

☐(2)應由得標供應廠商自行履行之部分 為：       。 

☐除前項所列者外，屬營造業法第 3 條第 1 款之營繕工程，且得標供應廠商為

營造業者，其主要部分尚包括：工地主任、工地負責人、專任工程人員、安

全衛生人員均應為廠商僱用之人員。 

四十八、 招標文件如有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

、生產者或供應者之情形，允許投標供應廠商提出同等品，其提出同等品之時

機為：(由本單位於招標時擇一勾選；未勾選者，為選項(1)) 

☐(1)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供應廠商應於投標文件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

、價格及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 

☐(2)得標供應廠商得於使用同等品前，依契約規定向本單位提出同等品之廠牌

、價格及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 

四十九、 投標供應廠商之標價條件： 

☐(1)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9 號 (☐ 3 樓 ☐ 8 樓☐ 9 樓☐ 10 樓 ) 

(2)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15 號。  

☐(3)新竹科學園區展業二路 24 號 2 樓。 

☐(4)新竹市東區公道五路二段 250 號。 

☐(5)其他：  

五十、 投標供應廠商標價幣別： 

(1)新臺幣。 

☐(2)外幣：  (指定之外幣由本單位敘明外幣種類)。 

☐(3)新臺幣或外幣：  (指定之外幣由本單位敘明外幣種類，該外幣並以決標

前一辦公日臺灣銀行外匯交易收盤即期賣出匯率折算總價) 

五十一、 採購標的之維護修理(不需維護修理者免填)： 

☐(1)由得標供應廠商負責一定期間，費用計入標價決標(本單位敘明其期間)： 

☐(2)由本單位自行負責。 

☐(3)另行招標。 

五十二、 全份招標文件包括：（可複選；刊登於本單位採購公告網站之本案招標公告為

招標文件之一部分，不另檢附） 

(1)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2)投標標價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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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標供應廠商聲明書。 

(4)切結書。 

(5)供應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 

(6)投標代理人授權書。 

(7)投標須知。 

(8)採購契約。 

(9)招標規範。 

☐(10)外標封。 

☐(11)投標廠商評審須知。 

☐(12)其他： 

五十三、 投標供應廠商應依規定填妥（不得使用鉛筆）本招標文件所附招標投標及契約

文件、投標標價清單，連同資格文件、規格文件(無者免)及招標文件所規定之

其他文件，密封後投標(投標代理人授權書、供應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得於開標

時當場補具)。惟屬一次投標分段開標者，各階段之投標文件應分別密封後，再

以大封套合併裝封。所有內外封套外部皆須書明投標廠商名稱、地址及採購案

號或招標標的。如資料量大無法全部裝入時，得另備妥郵局發售或其他之包裹

箱，裝箱方式同前述規定，並於裝箱之正上方密貼投標專用封後郵寄。供應廠

商所提供之投標、契約及履約文件，建議採雙面列印，以節省紙張，愛惜資源

。(非屬公開開標案件者不適用) 

涉及未得標供應廠商投標文件著作財產權，本單位如欲使用該等文件，應經該

供應廠商同意無償授權本單位使用，或由本單位給予報酬後，於彼此約定範圍

內使用。 

        

 

五十四、 截標日期：投標文件須於民國113年07月16日 17時 00 分前，以郵遞方式或專

人送達至下列收件地點：國家太空中心 (地址：新竹市東區公道五路二段 250 
號)。註：截止投標日如遇颱風天等不可抗力因素，致投標處所所在地宣佈不上 

班之情況，則截止投標期限順延至第一個辦公日之同時段截止收件，開標時間 

亦比照順延相同時間後之第一個辦公日同時段開標。上述情況不適用於投標供 

應廠商當地宣佈不上班情形，請供應廠商預先考慮提早投寄。 

五十五、 其他須知：  

(一) 供應廠商投標應對本案投標須知、契約條款及招標規範等有關文件均充

分瞭解。 

(二) 「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必須用印並併同「投標標價清單」檢附，否則

即不符招標文件規定。投標供應廠商投標文件內記載金額之文字與號碼

不符者，以文字為準；如以文字為數次表示之總標價不一致時，以最低

額為準。 

(三) 請廠商於本投標須知所定開標時間派員到指定之開標場所，以備本單位

於開標當場要求提出說明、減價、比減價格、協商、更改原報內容或重

新報價。經本單位通知廠商應於____分鐘(未載明者為 20 分鐘)內辦理比

減價程序，未到場辦理者，視同放棄。 

(四) 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本單位採購相關規定。 

(五) 開標前本單位對招標事項如有變更，另行公告之(適用公告方式辦理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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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六) 本案經費須經核定(如：完成立法程序)及撥付後始支付給得標供應廠商；

如未獲核定撥付，本單位得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與得標供應

廠商協議補償得標供應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但不包含所失利益。 

五十六、 受理供應廠商檢舉之連絡電話、傳真及地址： 

地址：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9 號 8 樓 

電話：(03) 5784208  傳真：(03)5740581 

五十七、 電子領標作業說明(適用公告方式辦理招標者) 

(一) 電子領標：供應廠商自公告日起至截止投標期限止得經本單位採購公告

網站（以下簡稱本網站，網址 https://www.tasa.org.tw）下載本單位招標

文件電子檔（以下簡稱電子領標）。 

(二) 供應廠商自本網站下載招標文件電子檔後，不得任意複製、抄襲、轉載

或竄改。 

(三) 供應廠商經本網站下載取得招標文件投標時，應自備封套或將本單位提

供於本系統之投標封套檔案樣本直接列印後黏貼於封套上，並依投標須

知規定裝封，無法判別所擬參加之標案者，視為不合格標。 

(四) 供應廠商以招標文件電子檔列印其投標文件者，除另有規定者外，列印

格式以 A4 為原則。 

(五) 本單位對電子招標文件內容有所更正時，將公告於本網站，投標供應廠

商應依更正內容辦理。 

(六) 本標案如有不予開標決標、流標、廢標、延期開標、取消採購之情形者

，本單位將於本網站載入公告說明相關情形。 

(七) 本網站招標文件下載功能因故無法正常執行時，請洽招標公告所載之承

辦單位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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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資安檢測需求(註 1) 

適用資安檢測等級 適用情形 排除適用情形 

一、無人機產品資
安測試中階等
級(註 2)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飛經禁航區、限航
區、民航局公告之
航空站或飛行場四
周或地方政府代中
央機關公告之紅區 

2.無人機重量 25公
斤以上 

經上級機關核轉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交通部)及資通安全主管
機關(數位發展部) 同意免予適
用者。 

二、無人機產品資
安測試初階等
級(註 2) 

飛經地方[直轄市、
縣(市)]政府劃設紅
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予適用: 
1.無自主導航且無攝影功能。 
2.經地方政府同意免予適用
者。 

3.紅區所在機關辦理之教育訓
練或競賽等低機敏性活動並
報經地方政府備查。 

三、無人機產品資
安測試初階等
級及群飛系統
資安檢測(註 2及 3) 

群飛架數 200架以
上且預計群聚人數
達 1,000人以上(註 4) 

 

註 1：本表無人機資安檢測需求係針對一般機關採購取得或使用無人機之基本需求，機關

得依個案特性提高檢測安全等級。又因機關使用情境(例如涉軍、警、海巡等機關或

關鍵基礎設施、重要人士在場、犯罪偵監等)，請機關衡酌個案特性，以適當資安標

準妥適訂定。 

註 2：本表所稱產品資安檢測等級及檢測項目，係指「無人機資安聯合驗測實驗室」訂定

之「無人機資安保障規範」第二部分產品資安測試安全等級及檢測項目(或其他同等

級之標準或規範)，並以招標公告或邀標時適用之版本為準，履約期間如有變更資安

需求者，得以契約變更方式處理。 

註 3：本表所稱「群飛系統資安檢測」，係引用台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發布之「物聯網場

域資安防護評估指引」安全等級 L1級(或其他同等級之標準或規範)，針對應用層、

網路層及感測設備層所包含設備之一般性安全功能的資安要求及測試評估，並以招

標公告或邀標時適用之版本為準，履約期間如有變更資安需求者，另以契約變更方

式處理。 

註 4：群聚人數門檻係參考內政部「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對於「大型群聚活動」

之定義。 

註 5：機關應視個案實際情形於採購預算編列資安檢測費用。客製化之財物

採購，第 1 次型式檢測費用由機關預算支應；勞務採購，機關依使用

架數、使用頻率等因素評估所需檢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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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太空中心 

財物採購契約 

立契約人 甲方：國家太空中心 

乙方： 

雙方同意依甲方採購作業實施規章(以下簡稱本規章)及相關規定訂定本契約，共同遵

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一) 契約包括下列文件： 

1. 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2. 投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3. 決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4. 契約本文、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5. 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 

(二) 契約文件，包括以書面、錄音、錄影、照相、微縮、電子數位資料或樣品等

方式呈現之原件或複製品。 

(三) 契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除另有規定外，依下列原則處理： 

1. 招標文件內之投標須知及契約條款優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所附記

之條款。但附記之條款有特別聲明者，不在此限。 

2. 招標文件之內容優於投標文件之內容。但投標文件之內容經甲方審定優

於招標文件之內容者，不在此限。招標文件如允許乙方於投標文件內特

別聲明，並經甲方於審標時接受者，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準。 

3. 文件經甲方審定之日期較新者優於審定日期較舊者。 

4. 大比例尺圖者優於小比例尺圖者。 

5. 決標紀錄之內容優於開標或議價紀錄之內容。 

6. 同一優先順位之文件，其內容有不一致之處，屬甲方文件者，以對乙方

有利者為準；屬乙方文件者，以對甲方有利者為準。 

7. 本契約之附件與本契約內之廠商文件，其內容與本契約條文有歧異者，

除對甲方較有利者外，其歧異部分無效。 

8. 招標文件內之標價清單，其品項名稱、規格、數量，優於招標文件內其

他文件之內容。 

(四) 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處，應依公平合理原則解

釋之。如有爭議，依本規章之規定處理。 

(五) 契約文字： 

1. 契約文字以中文為準。但下列情形得以外文為準： 

(1) 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 

(2) 國際組織、外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公會或商會所出具之文件。 

(3) 其他經甲方認定確有必要者。 

2. 契約文字有中文譯文，其與外文文意不符者，除資格文件外，以中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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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其因譯文有誤致生損害者，由提供譯文之一方負責賠償。 

3. 契約所稱申請、報告、同意、指示、核准、通知、解釋及其他類似行為

所為之意思表示，除契約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同意外，應以中文(正體字)

書面為之。書面之遞交，得以面交簽收、郵寄、傳真或電子資料傳輸至

雙方預為約定之人員或處所。 

(六) 契約所使用之度量衡單位，除另有規定者外，以法定度量衡單位為之。 

(七) 契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法令或無法執行之部分，該部分無效。但除去該部分，

契約亦可成立者，不影響其他部分之有效性。該無效之部分，甲方及乙方必

要時得依契約原定目的變更之。    
(八) 經雙方代表人或其授權人簽署契約正本 2份，甲方及乙方各執 1份，並由

雙方各依印花稅法之規定繳納印花稅。 

 

第二條 履約標的 

(一) 採購案號：TASA-P-1130385 

(二) 標的名稱：福衛八號第二枚衛星(FS-8B)工程發展體線束製造 

(三) 標的數量及規格：詳「招標規範」。 

 

第三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 

(一) 契約總價款： 

▓新臺幣   元整。 

☐美金___元整。 

☐本案依關稅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教育研究用品進口辦法規

定申請免稅進口者，契約價金應不含免徵之稅款。 

(二) 契約價金之給付，得為下列方式(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依契約價金總額結算。因契約變更致履約標的項目或數量有增減時，就

變更部分予以加減價結算。若有相關項目如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另列

一式計價者，應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之。但契約已訂

明不適用比例增減條件，或其性質與比例增減無關者，不在此限。 

☐依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以契約中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

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若有相關項目如稅捐、利潤或管

理費等另列一式計價者，應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之。

但契約已訂明不適用比例增減條件，或其性質與比例增減無關者，不在

此限。 

☐部分依契約價金總額結算，部分依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屬於依

契約價金總額結算之部分，因契約變更致履約標的項目或數量有增減

時，就變更部分予以加減價結算。屬於依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之

部分，以契約中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項目

及數量給付。若有相關項目如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另列一式計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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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結算總價與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之。但契約已訂明不適用比例增

減條件，或其性質與比例增減無關者，不在此限。 

☐其他：                        

 

第四條 契約價金之調整 

(一) 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

預定效用，經甲方檢討不必拆換、更換或拆換、更換確有困難，或不必補交

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1. 採減價收受者，按不符項目標的之契約單價   %（由甲方視需要於招標

時載明；未載明者，甲方得就不符項目，依契約價金、市價、額外費用、

所受損害或懲罰性違約金等，計算減價金額）與不符數量之乘積減價，

並處以減價金額   %（由甲方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0%）

之違約金。但其屬尺寸不符規定者，減價金額得就尺寸差異之比率計算

之；屬工料不符規定者，減價金額得按工料差額計算之；非屬尺寸、工

料不符規定者，減價金額得就重量、權重等差異之比率計算之。 

2. 個別項目減價及違約金之合計，以標價清單或詳細價目表該項目所載之

複價金額為限。 

(二) 契約價金採總價給付者，未列入標價清單之項目或數量，其已於契約載明應

由乙方施作或供應或為乙方完成履約所必須者，仍應由乙方負責供應或施作，

不得據以請求加價。如經甲方確認屬漏列且未於其他項目中編列者，應以契

約變更增加契約價金。 

(三) 契約價金，除另有規定外，含乙方及其人員依中華民國法令應繳納之稅捐、

規費及強制性保險之保險費。依法令應以甲方名義申請之許可或執照，由乙

方備具文件代為申請者，其需繳納之規費不含於契約價金，由乙方代為繳納

後甲方覈實支付，但已明列項目而含於契約價金者，不在此限。 

(四) 中華民國以外其他國家或地區之稅捐、規費或關稅，由乙方負擔。 

(五) 乙方履約遇有下列政府行為之一，致履約費用增加或減少者，契約價金得予

調整： 

1. 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 

2. 稅捐或規費之新增或變更。 

3. 政府公告、公定或管制價格或費率之變更。 

(六) 前款情形，屬中華民國政府所為，致履約成本增加者，其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由甲方負擔；致履約成本減少者，其所減少之部分，得自契約價金中扣除。

屬其他國家政府所為，致履約成本增加或減少者，契約價金不予調整。 

(七) 乙方為履約須進口自用機具、設備或材料者，其進口及復運出口所需手續及

費用，由乙方負責。 

(八) 契約規定乙方履約標的應經第三人檢驗者，除另有規定外，其檢驗所需費用，

由乙方負擔。 

TASA-P-1130385 第 22 頁 / 共 60 頁



TASA_11301 

 

 

第五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一)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依下列條件辦理付款： 

1. 預付款(無者免填)： 

(1) 契約預付款為契約價金總額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其額度

以不逾契約價金總額或契約價金上限之 30%為原則)，付款條件如

下：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 

(2) 預付款於雙方簽定契約，乙方辦妥履約各項保證，並提供預付款還

款保證，經甲方核可後在  日(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內撥付。 

(3) 預付款應於銀行開立專戶，專用於本採購，甲方得隨時查核其使用

情形。 

(4) 預付款之扣回方式如下：                       (由甲方於招

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2. 分期付款(無者免填)： 

(1) 契約分期付款為契約價金總額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其各

期之付款條件：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2) 乙方於符合前述各期付款條件後提出證明文件及預付款還款保證

（契約未約定預付款還款保證者則免）。甲方完成審核程序後，通

知乙方提出請款單據，並於接到乙方請款單據後依甲方付款時程付

款。 

3. 分批付款(由甲方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分批交貨，分批付款，每批數交貨完畢後付款。甲方接到乙方請款單

據後依甲方付款時程付款。 

☐得分批交貨，但全部批數交貨完畢後付款。甲方接到乙方請款單據後

依甲方付款時程付款。 

4. 訓練費之付款(由甲方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訓練完成後付款。甲方接到乙方請款單據後依甲方付款時程付款。 

☐其他：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5. 安裝測試費之付款(由甲方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安裝測試完成後付款。甲方接到乙方請款單據後依甲方付款時程付款。 

☐其他：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6. 驗收後付款：於驗收合格，乙方繳納保固保證金（契約未明定需繳納保

固保證金者則免）後，甲方於接到乙方提出請款單據後依甲方付款時程

付款。 

7. 其他付款條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甲方辦理付款及審核程序，如發現乙方有文件不符、不足或有疑義而需

補正或澄清者，甲方應ㄧ次通知澄清或補正，不得分次辦理。甲方並應

先就無爭議且可單獨計價之部分辦理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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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至情形消滅為止： 

(1) 履約實際進度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落後預定進度達＿%（由甲

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0%）以上，且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

未積極改善者。 

(2) 履約有瑕疵經書面通知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 

(3) 未履行契約應辦事項，經通知仍延不履行者。 

(4) 乙方履約人員不適任，經通知更換仍延不辦理者。 

(5) 其他違反法令或契約情形。 

10. 物價指數調整(無者免填)：本案不適用物價指數調整。 

(1) 履約進行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得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物價

指數__________________(由甲方載明指數名稱)，就漲跌幅超過 5%

之部分，調整契約價金(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得調整之標的項目)。 

(2) 適用物價指數基期更換者，其換基當月起完成之履約標的，自動適

用新基期指數核算履約標的調整款，原依舊基期指數結清之履約標

的款不予追溯核算。每月公布之物價指數修正時，處理原則亦同。 

11. 契約價金得依前目或                       (如指定指數，由甲方於

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調整者，應註明下列事項： 

(1) 得調整之成本項目及金額。 

(2) 調整所依據之一定物價指數及基期。 

(3) 得調整及不予調整之情形。 

(4) 調整公式。 

(5) 乙方應提出之調整數據及佐證資料。 

(6) 管理費及利潤不予調整。 

(7) 逾履約期限之部分，以契約規定之履約期限當時之物價指數(如指

定指數，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為當期資料。但逾期履約

係可歸責於甲方者，不在此限。 

12. 契約價金總額曾經減價而確定，其所組成之各單項價格得依約定或合意

方式調整（例如減價之金額僅自部分項目扣減）；未約定或合意調整方式

者，如乙方所報各單項價格未有不合理之處，視同就乙方所報各單項價

格依同一減價比率（決標金額/投標金額）調整。投標文件中報價之分項

價格合計數額與決標金額不同者，依決標金額與該合計數額之比率調整

之。但人力項目之報價不隨之調低。 

13. 契約價金總額，除另有約定外，為完成契約所需全部材料、人工、機具、

設備及履約所必須之費用。 

14. 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甲方有延遲付款之情形，乙方投訴對象： 

國家太空中心 

地址：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9號 8樓 

電話：(03) 5784208  傳真：(03)578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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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經費須經核定(如：完成立法程序)及撥付後始支付給乙方；如未獲核定

撥付，甲方得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與乙方協議補償乙方因此所生

之損失。但不包含所失利益。 

(三) 乙方請領契約價金時應提出電子或紙本統一發票，依法免用統一發票者應提

出收據。請依下列方式開立： 

發票型式：三聯式     

發票抬頭：國家太空中心 

統一編號：80778312    

發票地址：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9號 8樓 

(四) 乙方請領契約價金時應提出之其他文件為(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外國廠商之商業發票。 

☐成本或費用證明。 

☐海運、空運提單或其他運送證明。 

▓送貨簽收單。 

☐裝箱單。 

☐重量證明。 

☐檢驗或檢疫證明。 

☐保險單或保險證明。 

▓保固證明。 

▓契約規定之其他給付憑證文件。 

▓詳「招標規範」。 

(五) 前款文件，應有出具人之簽名或蓋章。但慣例無需簽名或蓋章者，不在此限。 

(六) 履約標的自中華民國境外輸入，契約允許以不可撤銷信用狀支付外國廠商契

約價金，乙方遲延押匯或所提示之文件不符契約或信用狀規定，致甲方無法

提貨時，不論甲方是否辦理擔保提貨，其因此而發生之額外倉租及其他費用，

概由乙方負擔。 

(七) 乙方履約有逾期違約金、損害賠償、採購標的損壞或短缺、不實行為、未完

全履約、不符契約規定、溢領價金或減少履約事項等情形時，甲方得自應付

價金中扣抵；其有不足者，得通知乙方給付或自保證金扣抵。 

(八) 履約範圍包括代辦訓練操作或維護人員者，其費用除乙方本身所需者外，有

關受訓人員之旅費及生活費用，由甲方自訂標準支給，不包括在契約價金內。 

(九) 分包契約報備於甲方，並經乙方就分包部分設定權利質權予分包廠商者，該

分包契約所載付款條件應符合本條前列各款規定，或與甲方另行議定。 

(十) 乙方於履約期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案之員工薪資，如採按月計酬者，至少

為     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最低基本工

資；未載明者，為新臺幣 3萬元）。 

 

第六條 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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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新臺幣報價之項目，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應含稅，包括營業稅。由自

然人投標者，不含營業稅，但仍包括其必要之稅捐。 

(二) 乙方為進口施工或測試設備、臨時設施、於我國境內製造財物所需設備或材

料、換新或補充前已進口之設備或材料等所生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等稅捐、

規費，由乙方負擔。 

(三) 進口財物或臨時設施，其於中華民國以外之任何稅捐、規費或關稅，由乙方

負擔。 

 

第七條 履約期限 

(一) 履約期限： 

▓乙方應自▓決標日/☐通知日/☐簽約日次日起算☐   個日曆天/☐   個

工作天/▓  6 個月/☐   年內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乙方應自☐決標日/☐通知日/☐簽約日次日起算至               以前

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乙方應於               起至               之期間內履行採購標的

之供應。 

☐其他：詳「招標規範」。 

(二) 履約地點： 

☐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9號(☐ 3樓 ☐ 8樓☐ 9樓☐ 10樓) 

▓新竹市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15號。 

☐新竹科學園區展業二路 24號 2樓。 

☐新竹市東區公道五路二段 250號。 

☐其他：詳「招標規範」。 

(三) 本契約所稱日(天)數，除已明定為日曆天或工作天者外，以▓日曆天☐工作

天計算(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日曆天)： 

1. 以日曆天計算者，所有日數均應計入。 

2. 以工作天計算者，下列放假日，均應不計入： 

(1) 星期六（補行上班日除外）及星期日。但與(2)至(6)放假日相互重

疊者，不得重複計算。 

(2) 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1 月 1 日）、和平紀念日（2 月 28 日）、兒童

節（4月 4日，放假日依「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勞動節

（5月 1日）、國慶日（10月 10日）。 

(3) 勞動節之補假（依勞動部規定）；軍人節（9月 3日）之放假及補假

（依國防部規定，但以國軍之採購為限）。 

(4) 農曆除夕及補假、春節及補假、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 

(5)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布之調整放假日及補假。 

(6) 全國性選舉投票日及行政院所屬中央各業務主管機關公告放假者。 

3. 履約項目如包括工程之施工，免計工作天之日，以不得施工為原則。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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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如欲施工，應先徵得甲方書面同意，該日數☐應；▓免計入履約期限

（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免計入履約期限）。 

4. 其他：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前述期間全天之工作時間為上午____時____分至下午____時____

分，中午休息時間為中午____時____分至下午____時____分；半天

之工作時間為上午____時____分至下午____時____分。 

(四) 契約如需辦理變更，其履約標的項目或數量有增減時，履約期限由雙方視實

際需要議定增減之。不受增減項目或數量影響之部分，契約原約定之履約期

限不予變更。 

(五) 履約期限延期： 

1. 履約期限內，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確非可歸責於乙方，而需展延履約期

限者，乙方應於事故發生或消失後__日內（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

明者，為 7 日）通知甲方，並檢具事證，以書面向甲方申請展延履約期

限。甲方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履約期限，不計算逾期違約

金。其事由未逾半日者，以半日計；逾半日未達 1日者，以 1日計。 

(1) 發生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故。 

(2) 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 

(3) 甲方要求全部或部分暫停履約。 

(4) 因辦理契約變更或增加履約標的數量或項目。 

(5) 甲方應辦事項未及時辦妥。 

(6) 由甲方自辦或甲方之其他廠商因承包契約相關履約標的之延誤而影

響契約進度者。 

(7) 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經甲方認定者。 

2. 前目事故之發生，致契約全部或部分必須停止履約時，乙方應於停止履

約原因消滅後立即恢復履約。其停止履約及恢復履約，乙方應儘速向甲

方提出書面報告。 

(六) 期日： 

1. 履約期間自指定之日起算者，應將當日算入。履約期間自指定之日後起

算者，當日不計入。 

2. 履約標的須於一定期間內送達甲方之場所者，履約期間之末日，以甲方

當日下班時間為期間末日之終止。當日為甲方之辦公日，但甲方因故停

止辦公致未達原定截止時間者，以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時間代之。 

(七) 乙方履約交貨之批數如下(由甲方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一次交清。 

☐分    批交貨。 

☐其他：詳「招標規範」。 

 

第八條 履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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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與契約履約標的有關之其他標的，經甲方交由其他廠商承包時，乙方有與其

他廠商互相協調配合之義務，以使該等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因工作不能協調

配合，致生錯誤、延誤履約期限或意外事故，其可歸責於乙方者，由乙方負

責並賠償。受損之一方應於事故發生後儘速書面通知甲方，由甲方邀集雙方

協調解決。 

(二) 履約標的未經驗收移交甲方前，所有已完成之履約標的及到場之材料、機具、

設備，包括甲方供給及乙方自備者，均由乙方負責保管。如有損壞缺少，概

由乙方負責。其屬經甲方已估驗計價者，由乙方賠償。部分業經驗收付款者，

其所有權屬甲方，禁止轉讓、抵押、出租、任意更換或其他有害所有權行使

之行為。 

(三) 履約標的未經驗收前，甲方因需要使用時，乙方不得拒絕。但應由雙方會同

使用單位協商認定權利與義務後，由甲方先行接管。使用期間因非可歸責於

乙方之事由，致遺失或損壞者，應由甲方負責。 

(四) 契約所需履約標的材料、機具、設備、工作場地設備等，除契約另有規定外，

概由乙方自備。 

(五) 前款工作場地設備，指乙方為契約履約之場地或履約地點以外專為契約材料

加工之場所之設備，包括履約管理、工人住宿、材料儲放等房舍及其附屬設

施。該等房舍設施，應具備滿足工作人員生活與工作環境所必要的條件。 

(六) 乙方自備之材料、機具、設備，其品質應符合契約之規定，進入甲方履約場

所後由乙方負責保管。非經甲方許可，不得擅自運離。 

(七) 各項設施或設備，依法令規定須由專業技術人員安裝、履約或檢驗者，乙方

應依規定辦理。 

(八) 乙方接受甲方或甲方委託之機構之人員指示辦理與履約有關之事項前，應先

確認該人員係有權代表人，且所指示辦理之事項未逾越或未違反契約規定。

乙方接受無權代表人之指示或逾越或違反契約規定之指示，不得用以拘束甲

方或減少、變更乙方應負之契約責任，甲方亦不對此等指示之後果負任何責

任。 

(九) 契約之一方未請求他方依契約履約者，不得視為或構成一方放棄請求他方依

契約履約之權利。 

(十) 轉包及分包： 

1. 乙方不得將契約轉包。乙方亦不得以不具備履行契約分包事項能力、未

依法登記或設立，或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作為分包廠商之廠

商為分包廠商。 

2. 乙方擬分包之項目及分包廠商，甲方得予審查。 

3. 乙方對於分包廠商履約之部分，仍應負完全責任。分包契約報備於甲方

者，亦同。 

4. 分包廠商不得將分包契約轉包。其有違反者，乙方應更換分包廠商。 

5. 乙方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時，甲方得解除契約、終止契約或沒收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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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要求損害賠償。 

6. 前目轉包廠商與乙方對甲方負連帶履行及賠償責任。再轉包者，亦同。 

7. 乙方應於下列分包部分開始作業前，將分包廠商名單送甲方備查（由甲

方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無)： 

(1) 專業部分：＿＿＿。 

(2) 達一定數量或金額之部分：＿＿。 

(3) 進度落後達＿%之部分：＿。(未載明落後百分比者不適用） 

(十一) 乙方及分包廠商履約，不得有下列情形：僱用無工作權之人員、供應不法來

源之履約標的、使用非法車輛或工具、提供不實證明、違反人口販運防制法、

商品標示法、非法棄置廢棄物或其他不法或不當行為。 

(十二) 契約訂有履約標的之原產地者，乙方供應之標的應符合該原產地之規定。 

(十三) 採購標的之進出口、供應、興建或使用涉及政府規定之許可證、執照或其他

許可文件者，依文件核發對象，由甲方或乙方分別負責取得。但屬應由甲方

取得者，甲方得通知乙方代為取得，費用詳第 4條。屬外國政府或其授權機

構核發之文件者，由乙方負責取得，並由甲方提供必要之協助。如因未能取

得上開文件，致造成契約當事人一方之損害，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他方負責

賠償。 

(十四) 乙方應對其履約場所作業及履約方法之適當性、可靠性及安全性負完全責任。 

(十五) 乙方之履約場所作業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時，乙方應立即採取防範措施。發

生意外時，應立即採取搶救、復原、重建及對甲方與第三人之賠償等措施。 

(十六) 甲方於乙方履約中，若可預見其履約瑕疵，或其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

得通知乙方限期改善。 

(十七) 乙方不於前款期限內，依照改善或履行者，甲方得採行下列措施： 

1. 自行或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其費用由乙方負擔。 

2. 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3. 通知乙方暫停履約。 

(十八) 履約所需臨時場所，除另有規定外，由乙方自理。乙方應規範其人員、設備

僅得於該臨時場所或甲方提供之場所內履約，並避免其人員、設備進入其他

場所或鄰地。 

(十九) 乙方於甲方處所從事實驗、試驗、安裝、測試、工程、勞務等作業活動，應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作業過程應確實遵守水污染

防治法及其施行細則、空氣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廢棄物清理法及營建

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等環保法令規定。 

(二十) 甲方提供之履約場所，各得標廠商有共同使用之需要者，乙方應依與其

他廠商協議或甲方協調之結果共用場所。 

(二十一) 甲方提供或將其所有之財物供乙方加工、改善或維修，其須將標的運出

甲方場所者，該財物之滅失、減損或遭侵占時，乙方應負賠償責任。甲

方並得視實際需要規定乙方繳納與標的等值或一定金額之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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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 (由甲方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 

(二十二) 乙方於甲方場所履約者，應隨時清除在該場所暨週邊一切廢料、垃圾、

非必要或檢驗不合格之材料、工具及其他設備，以確保該場所之安全及

環境整潔，其所需費用概由乙方負責。 

(二十三) 乙方供應履約標的之包裝方式，應符合下列規定(無者免填)： 

☐防潮、防水、防震、防破損、防變質、防鏽蝕、防曬、防鹽漬、防污或

防碰撞等。 

☐恆溫、冷藏、冷凍或密封。 

☐每單位包裝之重量、體積或數量： 

☐包裝材料： 

☐包裝外應標示之文字或標誌： 

☐包裝內應隨附之文件 

☐其他必要之方式： 

(二十四) 採購標的之包裝及運輸方式，契約未訂明者，由乙方擇適當方式為之。

包裝及運輸方式不當，致採購標的受損，除得向保險公司求償者外，由

乙方負責賠償。 

(二十五) 以海空運輸入履約標的： 

1. 以 CFR/CPT 或 CIF/CIP條件簽約者，乙方應依照契約規定負責洽船或洽

機裝運。以其他條件簽約者，由甲方負責洽船或洽機裝運。 

2. 乙方安排之承運船舶，如因船齡或船級問題而發生之額外保險費，概由

乙方負擔。除另有規定外，財物不得裝於艙面。 

(二十六) 乙方履約人員對於所應履約之工作有不適任之情形者，甲方得要求更換，

乙方不得拒絕。 

(二十七) 履約項目如包括工程之施工，廠商及分包廠商履約時，除依規定申請聘

僱或調派外籍勞工者外，均不得僱用外籍勞工。違法僱用外籍勞工者，

甲方除通知「就業服務法」主管機關依規定處罰外，情節重大者，得與

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其因此造成損害者，並得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 

(二十八) 其他(由甲方擇需要者於招標時載明)： 

□關鍵基礎設施(或甲方指定之設施)人員管制特別約定： 

1. 本採購履約標的涉關鍵基礎設施(或甲方指定之設施)，乙方及分包廠

商之履約人員於進場或參與工作前，應配合甲方之要求辦理適任性查

核經甲方審核同意者，始得進場或參與工作。屬臨時性進場者（例如

送貨司機及其隨車人員）得免辦理查核，但應接受甲方或其指定之單

位或人員(例如但不限於專案管理單位)全程陪同或監督管理。 

2. 乙方及分包廠商之履約人員執行工作，應接受甲方或其指定之單位或

人員(例如但不限於專案管理單位)全程陪同或監督管理。 

□其他： 

第九條 履約標的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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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乙方在履約中，應對履約品質依照契約有關規範，嚴予控制，並辦理自主檢

查。 

(二) 甲方於乙方履約期間如發現乙方履約品質不符合契約規定，得通知乙方限期

改善或改正。乙方逾期未辦妥時，甲方得要求乙方部分或全部停止履約，至

乙方辦妥並經甲方書面同意後方可恢復履約。乙方不得為此要求展延履約期

限或補償。 

(三) 契約履約期間如有由甲方分段查驗之規定，乙方應按規定之階段報請甲方監

督人員查驗。甲方監督人員發現乙方未按規定階段報請查驗，而擅自繼續次

一階段工作時，得要求乙方將未經查驗及擅自履約部分拆除重做，其一切損

失概由乙方自行負擔。但甲方監督人員應指派專責查驗人員隨時辦理乙方申

請之查驗工作，不得無故遲延。 

(四) 契約如有任何部分須報請政府主管機關查驗時，除依法規應由甲方提出申請

者外，應由乙方提出申請，並按照規定負擔有關費用。 

(五) 乙方應免費提供甲方依契約辦理查驗、測試、檢驗、初驗及驗收所必須之儀

器、機具、設備、人工及資料。但契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契約規定以

外之查驗、測試或檢驗，其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由乙方負擔所生之費用；

結果符合者，由甲方負擔費用。 

(六) 查驗、測試或檢驗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甲方得予拒絕，乙方應免費改善、

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 

(七) 乙方不得因甲方辦理查驗、測試或檢驗，而免除其依契約所應履行或承擔之

義務或責任，及費用之負擔。 

(八) 甲方就乙方履約標的為查驗、測試或檢驗之權利，不受該標的曾通過其他查

驗、測試或檢驗之限制。 

(九) 甲方提供設備或材料供乙方履約者，乙方應於收受時作必要之檢查，以確定

其符合履約需要，並作成紀錄。設備或材料經乙方收受後，其滅失或損害，

由乙方負責。 

 

第十條 保險 

(一) 乙方應於履約期間辦理下列保險(由甲方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無)，

其屬自然人者，應自行另投保人身意外險。 

☐與安裝財物有關之綜合保險。(例如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是否附加第三人

意外責任險、鄰近財物險、雇主意外責任險，由甲方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 

☐雇主責任險。 

☐機械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或鍋爐保險。 

☐乙方應按進口財物契約價格(CIF/CIP 價款)之 110%投保海/空運輸全險，

包括協會貨物條款(海)／(空運)，協會貨物兵險條款，協會貨物罷工條款

及偷竊、挖盜、未送達、漏失、破損、短缺、暴動險等(由甲方於招標時

載明)，並延伸至甲方指定之地點，以涵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內陸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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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二) 乙方依前款辦理之保險，其內容如下(由甲方視保險性質擇定或調整後於招

標時載明)： 

1. 承保範圍：(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包括得為保險人之不保事項) 

2. 保險標的：履約標的。 

3. 被保險人：以甲方及乙方為共同被保險人。 

4. 保險金額：含財物金額、運費及保險費之 110%。 

5.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載明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下限，每一事

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下限，每一事故財物損害之保險金額下限，上

述理賠合併單一事件之保險金額下限與保險期間最高累積責任上限。應

含乙方、分包廠商、甲方及其他任何人員，並包括鄰近財物險。) 

6. 每一事故之自負額上限：(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7. 運輸險保險期間：自      (地點)起至契約所定           (地點)止。 

8. 受益人：甲方(不包含責任保險)。 

9. 未經甲方同意之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但有利於甲方者，

不在此限。 

10. 其他：                  

(三) 保險單記載契約規定以外之不保事項者，其風險及可能之賠償由乙方負擔。 

(四) 採購進口財物以 CIF 或 CIP條件簽約者，乙方應依契約規定條件辦理保險。

保險單或保險證明書應於押匯時背書予甲方。 

(五) 採購進口財物以 CFR/CPT 或 FOB/FCA 條件簽約者，乙方應於每批貨物裝運

前將裝運資料書面通知甲方，以便甲方辦理保險。乙方如未及時通知，致甲

方未能辦妥貨物保險因而發生之一切損失或損害，應由乙方負責賠償。 

(六) 前款之書面資料應記載下列資料：招標案號、契約編號、財物名稱、數量、

發票總金額、船名或機名(加註航次)、裝貨港口或機場、預定啟運時間、預

定到達時間。 

(七) 乙方向保險人索賠所費時間，不得據以請求延長履約期限。 

(八) 乙方未依契約規定辦理保險、保險範圍不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額理賠者，

其損失或損害賠償，由乙方負擔。 

(九) 保險單正本 1份及繳費收據副本 1份，應於辦妥保險後即交甲方收執。因不

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須延長履約期限者，因而增加之保費，由契約雙方另

行協議其合理之分擔方式。 

(十) 乙方應依中華民國法規為其員工及車輛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汽機車第三人責任險。其依法免投勞工

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者，得以其他商業保險代之。 

(十一) 海空運輸險之保險金額，得為包括內陸險在內之設備器材運抵甲方場所金額

之全險，並包括偷竊、挖盜、未送達、漏失、破損、短缺、戰爭、罷工及暴

動險(由甲方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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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安裝綜合保險之承保範圍，得包括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

雨、冰雹、水災、土石流、土崩、地層滑動、雷擊或其他天然災害、火災、

爆炸、破壞、竊盜、搶奪、強盜、暴動、罷工、勞資糾紛或民眾非理性之聚

眾抗爭等事項所生之損害(實際承保範圍，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第十一條 保證金 

(一) 保證金之發還情形如下（由甲方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  

☐預付款還款保證，依乙方已履約部分所占進度之比率遞減。 

☐預付款還款保證，依乙方已履約部分所占契約金額之比率遞減。 

☐預付款還款保證，於驗收合格後一次發還。 

▓履約保證金於履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無息發還。有分段

或部分驗收情形者，得按比例分次發還。 

☐履約保證金依履約進度分    期平均發還。 

☐履約保證金依履約進度分    期發還，各期之條件及比率如下(由甲方於

招標時載明)：                    。 

☐履約保證金於履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日內發還    % (由甲

方於招標時載明)。其餘之部分於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且無待解決

事項後 30日內發還。 

▓乙方於履約標的完成驗收付款前應繳納保固保證金。 

▓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日內一次發還。 

☐差額保證金之發還，同履約保證金。 

☐其他： 

(二) 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或暫停履約逾＿個月(由

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6個月)者，履約保證金應提前發還。但屬

暫停履約者，於暫停原因消滅後應重新繳納履約保證金。因可歸責於甲方之

事由而暫停履約，其需延長履約保證金有效期之合理必要費用，由甲方負擔。 

(三) 乙方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 

1. 甲方於決標或簽約後發現乙方於決標前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應撤銷決標、

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者，與追償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1)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2) 以不實之文件投標。 

(3) 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4) 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2. 將契約中應自行履行之全部或其主要部分，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者，全

部保證金。 

3. 擅自減省工料，其減省工料及所造成損失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

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4.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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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 

5. 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其不合格部分及所

造成損失、額外費用或懲罰性違約金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

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6. 未依契約規定期限或甲方同意之延長期限履行契約之一部或全部，其逾

期違約金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

之保證金。 

7. 須返還已支領之契約價金而未返還者，與未返還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8. 未依契約規定延長保證金之有效期者，其應延長之保證金。 

9. 其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遭受損害，其應由乙方賠償而未賠

償者，與應賠償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四) 前款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依契約規定分次發還之情形，得為尚未發還

者；不予發還之孳息，為不予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於繳納後所生者。 

(五) 乙方如有第 3款所定 2目以上情形者，其不發還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應分

別適用之。但其合計金額逾履約保證金總金額者，以總金額為限。 

(六) 保固保證金及其孳息不予發還之情形，準用第 3款至第 5款之規定。 

(七) 乙方未依契約約定履約或契約經終止或解除者，甲方得就預付款還款保證尚

未遞減之部分加計年息＿%（由甲方於招標時合理訂定，如未填寫，則依甲方

撥付預付款當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動利率）

之利息(於非可歸責乙方之事由之情形，免加計利息)，隨時要求返還或折抵

甲方尚待支付乙方之價金。 

(八) 保證金之發還，依下列原則處理： 

1. 以現金、郵政匯票或票據繳納者，以現金或記載原繳納人為受款人之禁

止背書轉讓即期支票發還。 

2. 以無記名政府公債繳納者，發還原繳納人；以記名政府公債繳納者，同

意塗銷質權登記或公務保證登記。 

3. 以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繳納者，以質權消滅通知書通知該質

權設定之金融機構。 

4. 以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者，發還開狀銀行、通知

銀行或保兌銀行。但銀行不要求發還或已屆期失效者，得免發還。 

5. 以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繳納者，發還連帶

保證之銀行或保險公司或繳納之廠商。但銀行或保險公司不要求發還或

已屆期失效者，得免發還。 

(九) 保證書狀有效期之延長： 

乙方未依契約規定期限履約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有無法於保證書、

保險單或信用狀有效期內完成履約之虞，或甲方無法於保證書、保險單或信

用狀有效期內完成驗收者，該保證書、保險單或信用狀之有效期應按遲延期

間延長之。乙方未依甲方之通知予以延長者，甲方將於有效期屆滿前就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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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保險單或信用狀之金額請求給付並暫予保管，其所生費用由乙方負擔。

其須返還而有費用或匯率損失者，亦同。 

(十) 履約保證金或保固保證金以其他廠商之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代之或減收者，

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廠商（以下簡稱連帶保證廠商）之連帶保證責任，不因

分次發還保證金而遞減。該連帶保證廠商同時作為各單位採購契約之連帶保

證廠商者，以 2契約為限。 

(十一) 連帶保證廠商非經甲方許可，不得自行申請退保。其經甲方查核，中途失其

保證能力者，由甲方通知乙方限期覓保更換，原連帶保證廠商應俟換保手續

完成經甲方認可後，始能解除其保證責任。 

(十二) 甲方依契約規定認定有不發還乙方履約保證金之情形者，除已洽由連帶保

證廠商接續履約者外，該連帶保證廠商應於 5日內向甲方補繳該不發還金額

中，原由連帶保證代之或減收之金額。 

(十三) 契約價金總額於履約期間增減累計金額達新臺幣 100萬元者(或甲方於招標

時載明之其他金額)，履約保證金之金額應依契約價金總額增減比率調整之，

由甲方通知乙方補足或退還。 

 

第十二條 驗收 

(一) 乙方履約所供應或完成之標的，應符合契約規定，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

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且為新品。 

(二) 驗收程序(由甲方擇需要者於招標時載明)： 

☐1.乙方應於履約標的預定完成履約日前或完成履約當日，將完成履約日期

書面通知甲方。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者外，甲方應於收到該書面通知之

日起  日（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7日）內會同乙方，依

據契約核對完成履約之項目及數量，以確定是否完成履約。 

☐2.履約標的完成履約後有初驗程序者，乙方應於完成履約後  日（由甲方

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7日）內，將相關資料送請甲方審核。甲

方應於收受全部資料之日起   日（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

為 30日）內辦理初驗，並作成初驗紀錄。初驗合格後，甲方應於  日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0 日）內辦理驗收，並作成驗

收紀錄。乙方未依甲方通知派代表參加初驗或驗收者，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不影響初驗或驗收之進行及其結果。如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延

誤辦理初驗或驗收，該延誤期間不計逾期違約金；乙方因此增加之必要

費用，由甲方負擔。 

▓3.無初驗程序者，甲方應於接獲乙方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  

日（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30 日）內辦理驗收，並作成

驗收紀錄。乙方未依甲方通知派代表參加驗收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不影響驗收之進行及其結果。如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延誤辦理驗收，

該延誤期間不計逾期違約金；乙方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由甲方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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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例如得依履約進度分期驗收，並得視案件情形採書面驗收)：依「招

標規範」之分段履約進度辦理分段查驗程序；全案履約結束後應辦理驗

收，並作成驗收紀錄；各分段查驗結果，得供驗收之依據。 

(三) 查驗或驗收有試車、試運轉或試用測試程序者，其內容(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無者免填)： 

☐乙方應於履約期限前就履約標的依「招標規範」辦理試車、試運轉或試用

測試程序，以作為查驗或驗收之用。試車、試運轉或試用所需費用，由乙

方負擔。但契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四) 查驗或驗收人對隱蔽部分拆驗或化驗者，其拆除、修復或化驗所生費用，拆

驗或化驗結果與契約規定不符者，該費用由乙方負擔；與規定相符者，該費

用由甲方負擔。契約規定以外之查驗、測試或檢驗，亦同。 

(五) 履約標的完成履約後，乙方應對履約期間損壞或遷移之甲方設施或公共設施

予以修復或回復，並將現場堆置的履約機具、器材、廢棄物及非契約所應有

之設施全部運離或清除，並填具完成履約報告，經甲方勘驗認可，始得認定

為完成履約。 

(六) 履約標的部分完成履約後，如有部分先行使用之必要，應先就該部分辦理驗

收或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並得就該部分支付價金及起算保固期。 

(七) 乙方履約結果經甲方驗收有瑕疵者，甲方得要求乙方於___日內（甲方未填列

者，由主驗人定之）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以下簡稱改正)。逾期

未改正者依第 14 條規定計算逾期違約金。但逾期未改正仍在契約原訂履約

期限內者，不在此限。 

(八) 乙方不於前款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瑕疵不能改正者，或改正次數逾 2 

次(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仍未能改正者，甲方得採行下列措施之

一： 

1. 自行或使第三人改正，並得向乙方請求償還改正必要之費用。 

2. 終止或解除契約或減少契約價金。 

(九)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履約有瑕疵者，甲方除依前二款規定辦理外，並

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三條 保固 

(一) 本履約標的自全部完成履約經驗收合格日之日起，由乙方保固 6 個月(由甲

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二) 本條所稱瑕疵，包括損裂、坍塌、損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等。但

屬第 14條第 5款所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 

(三) 保固期內發現之瑕疵，應由乙方於甲方指定之合理期限內負責免費無條件改

正。逾期不為改正者，甲方得逕為處理，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或動用保固

保證金逕為處理，不足時向乙方追償。但屬故意破壞、不當使用、正常零附

件損耗或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瑕疵者，由甲方負擔改正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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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固期內，採購標的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造成之瑕疵致全部無法使用時，

該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固期；致部分採購標的無法使用者，該部分採購

標的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固期，並由甲方通知乙方。 

(五) 為釐清發生瑕疵之原因或其責任歸屬，甲方得委託公正之第三人進行檢驗或

調查工作，其結果如證明瑕疵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乙方應負擔檢

驗或調查工作所需之費用。 

(六) 瑕疵改正後 30 日內，如甲方認為可能影響本履約標的任何部分之功能與效

益者，得要求乙方依契約原訂測試程序進行測試。該瑕疵係因可歸責於乙方

之事由所致者，乙方應負擔進行測試所需之費用。 

(七) 甲方得於保固期間及期滿前，通知乙方派員會同勘查保固事項。 

(八) 保固期滿且無待決事項後 30 日內，甲方得應乙方要求簽發一份保固期滿通

知書予乙方，載明乙方完成保固責任之日期。 

 

第十四條 遲延履約 

(一) 逾期違約金，除另有規定外，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曆天數，每日依契約價金

總額 1‰（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 1‰）計算逾期違約金。因可

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

約之日止。 

1. 乙方如未依照契約所定履約期限完成履約標的之供應，自該期限之次日

起算逾期日數。但未完成履約之部分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

（不以甲方已有使用事實為限，亦即甲方可得使用之狀態），按未完成履

約部分之契約價金，每日依其＿‰（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

為 3‰，但以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計算之數額為上限）計算逾期違約金。 

2. 初驗或驗收有瑕疵，經甲方通知乙方限期改正，自契約所定履約期限之

次日起算逾期日數，但扣除以下日數： 

(1) 履約期限之次日起，至甲方決定限期改正前歸屬於甲方之作業日數。 

(2) 契約或主驗人指定之限期改正日數（甲方得於招標時刪除此部分文

字）。 

(二) 採部分驗收或分期驗收者，得就該部分或該分期之金額計算逾期違約金。 

(三) 逾期違約金之支付，甲方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其有不足者，得通知乙方繳

納或自保證金扣抵。 

(四) 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

以契約價金總額之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但不高於 20%；未載明者，

為 20%）為上限，且不計入第 15條第 10款之賠償責任上限金額內。 

(五) 甲方及乙方因下列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

致未能依時履約者，乙方得依第 7條第 5款規定，申請延長履約期限；不能

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 

1. 戰爭、封鎖、革命、叛亂、內亂、暴動或動員。 

TASA-P-1130385 第 37 頁 / 共 60 頁



TASA_11301 

 

2. 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雨、冰雹、水災、土石流、土

崩、地層滑動、雷擊或其他天然災害。 

3. 墜機、沉船、交通中斷或道路、港口冰封。 

4. 罷工、勞資糾紛或民眾非理性之聚眾抗爭。 

5. 毒氣、瘟疫、火災或爆炸。 

6. 履約標的遭破壞、竊盜、搶奪、強盜或海盜。 

7. 履約人員遭殺害、傷害、擄人勒贖或不法拘禁。 

8. 水、能源或原料中斷或管制供應。 

9. 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10. 非因乙方不法行為所致之政府或甲方依法令下達停工、徵用、沒入、拆

毀或禁運命令者。 

11. 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 

12. 我國或外國政府之行為。 

13. 其他經甲方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 

(六) 前款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事由發生或結束後，其屬可繼續履約之情形者，應

繼續履約，並採行必要措施以降低其所造成之不利影響或損害。 

(七) 乙方履約有遲延者，在遲延中，對於因不可抗力而生之損害，亦應負責。但經

乙方證明縱不遲延給付，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 

(八) 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履約期限，且均訂有逾期違約金者，屬分段完成履

約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違約金之計算原則如下： 

1. 未逾分段進度但逾最後履約期限者，扣除已分段完成履約使用或移交部

分之金額，計算逾最後履約期限之違約金。 

2. 逾分段進度但未逾最後履約期限者，計算逾分段進度之違約金。 

3. 逾分段進度且逾最後履約期限者，分別計算違約金。但逾最後履約期限

之違約金，應扣除已分段完成履約使用或移交部分之金額計算之。 

4. 分段完成履約期限與其他採購契約之進行有關者，逾分段進度，得個別

計算違約金，不受前目但書限制。 

(九) 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履約期限，且均訂有逾期違約金者，屬全部完成履

約後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違約金之計算原則如下： 

1. 未逾分段進度但逾最後履約期限者，計算逾最後履約期限之違約金。 

2. 逾分段進度但未逾最後履約期限，其有逾分段進度已收取之違約金者，

於未逾最後履約期限後發還。 

3. 逾分段進度且逾最後履約期限，其有逾分段進度已收取之違約金者，於

計算逾最後履約期限之違約金時應予扣抵。 

4. 分段完成履約期限與其他採購契約之進行有關者，逾分段進度，得計算

違約金，不受第 2目及第 3目之限制。 

(十) 乙方未遵守法令致生履約事故者，由乙方負責。因而遲延履約者，不得據以

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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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本條所稱「契約價金總額」為：▓結算驗收證明書所載結算總價，並加計可

歸責於乙方之驗收扣款金額；☐原契約總金額（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

選者，為第 1 選項）。有契約變更之情形者，雙方得就變更之部分另為協議

（例如契約變更新增項目或數量之金額）。 

 

第十五條 權利及責任 

(一) 乙方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甲方不得主張任何權利。 

(二) 乙方履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乙方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

責任及費用，包括甲方所發生之費用。甲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三) 乙方履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包含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積體電路電

路布局權、營業秘密、植物品種權等）者：（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互補項目

得複選，如僅涉及著作權者，請就第 4目至第 12目勾選。註釋及舉例文字，

免載於招標文件） 

註：在流通利用方面，考量資訊軟體系統開發之特性，如其內容包含甲方與

乙方雙方之創作智慧，且不涉及甲方安全、專屬使用或其他特殊目的之需要，

甲方得允許此軟體著作權於甲方外流通利用，以增進社會利益。甲方亦宜考

量避免因取得不必要之權利而增加採購成本。 

☐1.甲方取得部分權利（詳「招標規範」）。 

☐2.甲方取得全部權利。 

☐3.甲方取得授權（詳「招標規範」）。 

☐4.甲方有權永久無償利用該著作財產權。 

例：採購已在一般消費市場銷售之套裝資訊軟體，甲方依乙方或第三人

之授權契約條款取得永久無償使用權。 

☐5.以乙方為著作人，並取得著作財產權，甲方取得下列著作財產權授權，

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有在任何地點、任

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該著作之權利，乙方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甲

方不須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1】 ☐重製權     【2】☐公開口述權  【3】☐公開播送權 

【4】 ☐公開上映權 【5】☐公開演出權  【6】☐公開傳輸權 

【7】 ☐公開展示權 【8】☐改作權      【9】☐編輯權 

【10】☐出租權 

例：採購一般共通性需求規格所開發之資訊應用軟體，如約定由乙方取

得著作財產權，甲方得就業務需要，為其內部使用之目的，勾選【1】

重製權及【9】編輯權。如甲方擬自行修改著作物，可勾選【8】改作權。

如採購教學著作物，可勾選【2】公開口述權及【6】公開播送權。 

☐6.以乙方為著作人，其下列著作財產權於著作完成同時讓與甲方，乙方並

承諾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 

【1】 ☐重製權     【2】☐公開口述權  【3】☐公開播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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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開上映權 【5】☐公開演出權  【6】☐公開傳輸權 

【7】 ☐公開展示權 【8】☐改作權      【9】☐編輯權 

【10】☐出租權 

例：採購一般共通性需求規格所開發之資訊應用軟體，甲方得就業務需

要，為其內部使用之目的，勾選【1】重製權及【9】編輯權。如甲方擬

自行修改著作物，可勾選【8】改作權。如採購教學著作物，可勾選【2】

公開口述權及【3】公開播送權。 

☐7.以乙方為著作人，甲方取得著作財產權，乙方並承諾對甲方不行使其著

作人格權。 

例：甲方專用或甲方特殊需求規格所開發之資訊應用軟體，甲方取得著

作財產權之全部。 

☐8.以甲方為著作人，並由甲方取得著作財產權之全部。 

☐9.甲方出資委託乙方設計之資訊應用軟體於開發或維護完成後，以甲方為

著作人，並由甲方取得著作財產權之全部，乙方於開發或維護完成該應

用軟體時，經甲方同意：  

【1】☐取得甲方之使用授權與再授權之權，於每次使用時均不需徵得

甲方之同意。 

【2】☐取得甲方之使用授權與再授權之權，於每次使用均需徵得甲方

同意。 

☐10.甲方與乙方共同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例：採購乙方已完成之資訊應用軟體，並依甲方需求進行改作，且甲方

與乙方均投入人力、物力，該衍生之共同完成之著作，其著作人格權由

甲方與乙方共有，其著作財產權享有之比例、授權範圍、後續衍生著作

獲利之分攤內容，由甲方於購案規格及驗收標準表或需求說明書內載

明。 

☐11.甲方取得授權，於利用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有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

作之權利。上開他人包括：       

☐12.其他。（詳「招標規範」） 

例：甲方得就其取得之著作財產權，允許乙方支付對價，授權乙方使用。 

(四) 訂約單位為政府機關者，以政府機關所屬公法人為權利義務主體。 

(五) 乙方保證對於其受雇人或受聘人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依著作權法第 11 條第

1項但書及第 12條規定，與其受雇人或受聘人約定以乙方為著作人，享有著

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惟此一約定僅止於乙方與其受雇人或受聘人間。乙

方與甲方間之權利及責任，仍以本契約為準。 

(六) 除另有規定外，乙方如在契約使用專利品，或專利性施工方法，或涉及著作

權時，其有關之專利及著作權益，概由乙方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處理，其費用

亦由乙方負擔。 

(七) 甲方及乙方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他方免於因契約之履行而遭第三人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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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責賠償。 

(八) 甲方對於乙方、分包廠商及其人員因履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不負

賠償責任。對於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之風險，乙方應投保必要之保險。 

(九) 乙方依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不因甲方對於乙方履約事項之審查、認可或

核准行為而減少或免除。 

(十) 因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致他方遭受損害者，一方應負賠償責任，其認定有

爭議者，依照爭議處理條款辦理。 

1. 損害賠償之範圍，依民法第 216 條第 1 項規定，以填補他方所受損害及

所失利益為限。☐但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契約雙方所負賠

償責任不包括「所失利益」（得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 

2. 除第 14 條規定之逾期違約金外，損害賠償金額上限為：（甲方欲訂上限

者，請於招標時載明） 

▓契約價金總額。 

☐契約價金總額之__倍。 

☐契約價金總額之__%。 

☐固定金額__元。 

3. 前目訂有損害賠償金額上限者，於法令另有規定(例如民法第 227條第 2

項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或一方故意隱瞞工作之瑕疵、故意或重大過失

行為，或對第三人發生侵權行為，對他方所造成之損害賠償，不受賠償

金額上限之限制。 

(十一) 連帶保證廠商應保證乙方依契約履行義務，如有不能履約情事，即續負履行

義務，並就甲方因此所生損失，負連帶賠償責任。 

(十二) 連帶保證廠商經甲方通知代乙方履行義務者，有關乙方之一切權利，包括尚

待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一併移轉由該連帶保證廠商概括承受，本契約並繼

續有效。乙方之保證金及已履約而尚未支付之契約價金，如無不支付或不發

還之情形，得依原契約規定支付或發還乙方。 

(十三) 乙方與其連帶保證廠商如有債務等糾紛，應自行協調或循法律途徑解決。 

 

第十六條 契約變更及轉讓 

(一) 甲方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乙方變更契約(含新增項目)，乙

方於接獲通知後，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應於__天（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

載明者，為 10天）內向甲方提出契約標的、價金、履約期限、付款期程或其

他契約內容須變更之相關文件。契約價金之變更，其底價依本規章第九條第一

項之規定。 

契約原有項目，因甲方要求契約變更，如變更之部分，其價格或履約條件改變，

得就該等變更之部分另行議價。新增工作中如包括原有契約項目，經乙方舉證

依原單價履約顯失公平者，亦同。 

(二) 乙方於甲方接受其所提出須變更之相關文件前，不得自行變更契約。除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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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請求者外，乙方不得因前款之通知而遲延其履約期限。 

(三) 甲方於接受乙方所提出須變更之事項前即請求乙方先行施作或供應，其後未

依原通知辦理契約變更或僅部分辦理者，應補償乙方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四) 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

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徵得甲方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及效益

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其因而減省乙方履約費用者，

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 

1. 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 

2. 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 

3. 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甲方更有利。 

屬前段第三目情形，而有增加經費之必要，其經甲方綜合評估其總體效益更

有利於甲方者，得不受前段序文但書限制。 

(五) 乙方提出前款第 1目或第 2目契約變更之文件，其審查及核定期程，除雙方

另有協議外，為該書面請求送達之次日起__天（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

明者，為 10天）內。但必須補正資料者，以補正資料送達之次日起__天（由

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0天）內為之。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逾

期未核定者，得依第 7條第 5款申請延長履約期限。 

(六) 乙方依前款請求契約變更，應自行衡酌預定履約時程，考量檢(查、試)驗所

需時間及甲方受理申請審查及核定期程後再行適時提出，並於接獲甲方書面

同意後，始得依同意變更情形施作。除因甲方逾期未核定外，不得以資料送

審為由，提出延長履約期限之申請。 

(七) 契約之變更，非經甲方及乙方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者，

無效。 

(八) 乙方不得將契約之部分或全部轉讓予他人。但因公司分割或其他類似情形致

有轉讓必要，經甲方書面同意轉讓者，不在此限。 

乙方依公司法、企業併購法分割，受讓契約之公司（以受讓營業者為限），其

資格條件應符合原招標文件規定，且應提出下列文件之一： 

1. 原訂約乙方分割後存續者，其同意負連帶履行本契約責任之文件； 

2. 原訂約乙方分割後消滅者，受讓契約公司以外之其他受讓原訂約乙方營

業之既存及新設公司同意負連帶履行本契約責任之文件。 

 

第十七條 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 

(一) 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

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1. 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2. 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3.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4. 以不實之文件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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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6.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停權之廠商或經甲方主管或其授

權人員核定後，公告於甲方採購招標系統，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

象之情形。 

7. 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8. 乙方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

成採購契約之成立者。 

9. 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者。 

10. 乙方或其人員犯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至第 92 條規定之罪，經判決有罪確

定者。 

11.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有下列情形者（由甲方於招

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第 1選項）： 

☐履約進度落後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0%)以上，且日

數達十日以上。百分比之計算方式： 

(1) 屬尚未完成履約而進度落後已達百分比者，甲方應先通知乙方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如甲方訂有履約進度計算方式，其通知限期

改善當日及期限末日之履約進度落後百分比，分別以各該日實際進

度與甲方核定之預定進度百分比之差值計算；如甲方未訂有履約進

度計算方式，依逾期日數計算之。 

(2) 屬已完成履約而逾履約期限，或逾最後履約期限尚未完成履約者，

依逾期日數計算之。 

☐其他：   

12. 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13. 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 

14. 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 

15. 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16. 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 

17. 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之次日起 10 日內或書面

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善者。 

18. 違反環境保護或勞工安全衛生等有關法令，情節重大者。 

19. 違反法令或其他契約規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 

(二) 甲方未依前款規定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乙方仍應依契約規定繼續履

約。  

(三) 契約經依第 1款規定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甲方得依其

所認定之適當方式，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被終止或解除之契約；其所增加

之費用及損失，由乙方負擔。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得扣減或追償契

約價金，不發還保證金。甲方有損失者亦同。 

(四) 契約因政策變更，乙方依契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甲方得報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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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單位核准，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與乙方協議補償乙方因此所生

之損失。但不包含所失利益。 

(五) 依前款規定終止契約者，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前已完成且可使用之履約標的，

依契約價金給付；僅部分完成尚未能使用之履約標的，甲方得擇下列方式之

一洽乙方為之： 

1. 繼續予以完成，依契約價金給付。 

2. 停止製造、供應或施作。但給付乙方已發生之製造、供應或施作費用及

合理之利潤。 

(六) 非因政策變更而有終止或解除契約必要者，準用前 2款規定。  

(七) 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者，甲方得隨時通知乙方部分或全部暫停執行，至情

況改正後方准恢復履約。乙方不得就暫停執行請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增加契約

價金。 

(八) 因非可歸責於甲方之情形，甲方通知乙方部分或全部暫停執行： 

1. 致乙方未能依時履約者，乙方得依第 7條第 5款規定，申請展延履約期

限；因此而增加之必要費用（例如但不限於管理費），由甲方負擔。 

2. 暫停執行期間累計逾＿個月（由甲方於招標時合理訂定，如未填寫，則

為 2個月）者，甲方應先支付已依甲方指示由甲方取得所有權之履約標

的之價金。 

3. 暫停執行期間累計逾＿個月（由甲方於招標時合理訂定，如未填寫，則

為 6個月）者，乙方得通知甲方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得向甲

方請求賠償因契約終止或解除而生之損害。因可歸責於甲方之情形無法

開始履約者，亦同。 

(九) 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甲方有延遲付款之情形： 

1. 乙方得向甲方請求加計年息＿%（由甲方於招標時合理訂定，如未填寫，

則依甲方簽約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年期郵政定期儲金機動

利率）之遲延利息。 

2. 乙方得於通知甲方＿個月後（由甲方於招標時合理訂定，如未填寫，則

為 1個月）暫停或減緩履約進度、依第 7條第 5款規定，申請展延履約

期限；乙方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由甲方負擔。 

3. 延遲付款達＿個月（由甲方於招標時合理訂定，如未填寫，則為 3個月）

者，乙方得通知甲方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得向甲方請求賠償

因契約終止或解除而生之損害。 

(十)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履行契約需甲方之行為始能完成，而甲方不為其行為時，

乙方得定相當期限催告甲方為之。甲方不於前述期限內為其行為者，乙方得

通知甲方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向甲方請求賠償因契約終止或解除而生之損

害。 

(十一) 因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全部契約暫停執行，暫停執行期間持續逾＿

個月（由甲方於招標時合理訂定，如未填寫，則為 3個月）或累計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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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甲方於招標時合理訂定，如未填寫，則為 6個月）者，契約之一方得通

知他方終止或解除契約。 

(十二) 乙方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比例

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分包廠商亦同。

違反規定者，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將 2倍之不正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

除。未能扣除者，通知乙方限期給付之。 

(十三) 本契約終止時，自終止之日起，雙方之權利義務即消滅。契約解除時，溯及

契約生效日消滅。雙方並互負保密義務。 

 

第十八條  保密 

(一) 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乙方不得將本契約內容或甲方提供之機密資訊（包

含營業秘密）之一部或全部，洩漏、公示、交付或其他任何方式告知予履行

本契約無關之第三人，或使用於與履行本契約無關之事項。 

(二) 本契約所稱之機密資訊，包含所有由甲方所有或掌控之相關技術、製造、市

場銷售和財務運作等一切商業上、技術上或生產上尚未經甲方公開之資訊，

包括但不限於甲方專有的製程、軟體、設計、草稿、照片、規格書、商業機

密、技術知識 (KNOW-HOW)、發明(不論是否具有可專利性)、配方、電路圖、

工程圖、演算法、數據、研究主題、方法和結果等，並且 該資訊無論係以書

面、電子/電磁紀錄、錄音、錄影、電子郵件、提供樣品或產品、展示等方式

向乙方揭露，在揭露時已標示「機密」、「密」、「Confidential」、「Proprietary」

或類似性質之機密等級標示用語者。若無前述機密等級標示或甲方以口頭等

方式揭露而難以為機密等級標示，但甲方在揭露時聲明其為機密資訊者，視

為甲方之機密資訊（包含營業秘密）；甲方將於揭露後 15 天內，將該資訊摘

錄，並加上前述機密等級之標示交付乙方確認。 

(三) 乙方因履行本契約所產生、產製、或獲取之技術或資訊，除本契約另有規定

或乙方證明其為乙方或第三人於訂定本契約前既有者外，視為甲方之機密資

訊（包含營業秘密），乙方應依本條保密規定辦理。 

(四) 乙方因履行本契約所需進入甲方處所時，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以任

何方式蒐集甲方資訊或逕予製成相關文件。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進入甲方處

所之乙方人員，應遵循甲方之檢查管制措施，甲方對於拒絶或不配合檢查管

制措施之人員，得要求乙方予以更換，乙方不得拒絶。 

(五) 乙方必須採取一切可能之措施，確保其本身及其分包廠商所指派至甲方之人

員嚴格遵守甲方之保密管制。 

(六) 乙方應擔保其受雇人員、其他參與履行本契約人員及其分包廠商人員（包含

離職人員），對於因執行本契約所知悉之甲方機密資訊（包含營業秘密）以及

甲方設施及技術能力之資料與資訊，均負保密義務。前開人員違反本條保密

條款者，視同乙方違反保密義務。 

(七) 甲方認為有必要時，得就參與履行本契約人員進行訪查，乙方應予配合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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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必要之證明、文件或資料。甲方依訪查結果，認為履約人員有不適任情形

者，得要求乙方更換履約人員，乙方不得拒絶。 

(八) 甲方揭露予乙方之機密資訊，仍屬於甲方之財產，如乙方接獲甲方之書面通

知要求歸還機密資訊時，或本契約有效期間屆滿或有終止、解除等事由，乙

方應即停止使用，並歸還所有機密資訊(包括其影本或任何重製物件)予甲方，

若機密資訊以電子方式儲存，應立即銷毀該機密資訊。若有無法返還情形或

經甲方要求，乙方應提供甲方該機密資訊已完全依本條規定處理且經乙方授

權代表簽署確認之證明文件。 

(九) 乙方及其相關人員及其分包廠商人員（含離職人員）若有違反本保密條款，

除應依相關法令負刑事責任外，乙方應賠償或與行為人連帶賠償甲方之損害。 

(十) 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乙方及其相關人員及其分包廠商不得就本契約為宣

傳或透露任何相關資訊予第三人，且不得發布新聞、廣告或以其他方式公開

或透露本契約及相關資訊。 

(十一) 乙方應確保其分包廠商遵守本保密條款。 

(十二) 本保密條款不因本契約經履約完成、契約終止或解除而失其效力。 

 

第十九條  爭議處理 

(一) 甲方與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

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下列方式處

理之： 

1. 經契約雙方同意並訂立仲裁協議書後，依本契約約定及仲裁法規定提付

仲裁。 

2. 提起民事訴訟。 

3. 依其他法律申(聲)請調解。 

4. 契約雙方合意成立爭議處理小組協調爭議。 

5. 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 

(二) 依前款第 1目提付仲裁者，約定如下： 

1. 由甲方於招標文件及契約預先載明仲裁機構。其未載明者，由契約雙方

協議擇定仲裁機構。如未能獲致協議，由甲方指定仲裁機構。上開仲裁

機構，除契約雙方另有協議外，應為合法設立之國內仲裁機構。 

2. 仲裁人之選定： 

(1) 當事人雙方應於一方收受他方提付仲裁之通知之次日起 14 日內，

各自從指定之仲裁機構之仲裁人名冊或其他具有仲裁人資格者，分

別提出 10位以上(含本數)之名單，交予對方。 

(2) 當事人之一方應於收受他方提出名單之次日起 14 日內，自該名單

內選出 1位仲裁人，作為他方選定之仲裁人。 

(3) 當事人之一方未依(1)提出名單者，他方得從指定之仲裁機構之仲

裁人名冊或其他具有仲裁人資格者，逕行代為選定 1位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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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事人之一方未依(2)自名單內選出仲裁人，作為他方選定之仲裁

人者，他方得聲請☐法院；▓指定之仲裁機構（由甲方於招標時勾

選；未勾選者，為指定之仲裁機構）代為自該名單內選定 1位仲裁

人。 

3. 主任仲裁人之選定： 

(1) 二位仲裁人經選定之次日起 30 日內，由☐雙方共推；▓雙方選定

之仲裁人共推（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第三仲裁人為主任仲裁人。 

(2) 未能依(1)共推主任仲裁人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指定之仲

裁機構（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指定之仲裁機構）為

之選定。 

4. 以▓甲方所在地；☐其他：＿＿＿＿＿＿為仲裁地（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為甲方所在地）。 

5. 除契約雙方另有協議外，仲裁程序應公開之，仲裁判斷書雙方均得公開，

並同意仲裁機構公開於其網站。 

6. 仲裁程序應使用▓國語及中文正體字；☐其他語文：＿＿＿＿＿＿。(由

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國語及中文正體字) 

7. 甲方□同意；▓不同意（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不同意）

仲裁庭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 

8. 仲裁判斷書應記載事實及理由。 

(三) 依第 1款第 4目成立爭議處理小組者，約定如下： 

1. 爭議處理小組於爭議發生時成立，得為常設性，或於爭議作成決議後解

散。 

2. 爭議處理小組委員之選定： 

(1) 當事人雙方應於協議成立爭議處理小組之次日起 10 日內，各自提

出 5位以上(含本數)之名單，交予對方。 

(2) 當事人之一方應於收受他方提出名單之次日起 10 日內，自該名單

內選出 1位作為委員。 

(3) 當事人之一方未依(1)提出名單者，為無法合意成立爭議處理小組。 

(4) 當事人之一方未能依(2)自名單內選出委員，且他方不願變更名單

者，為無法合意成立爭議處理小組。 

3. 爭議處理小組召集委員之選定： 

(1) 二位委員經選定之次日起 10 日內，由雙方或雙方選定之委員自前

目(1)名單中共推 1人作為召集委員。 

(2) 未能依(1)共推召集委員者，為無法合意成立爭議處理小組。 

4. 當事人之一方得就爭議事項，以書面通知爭議處理小組召集委員，請求

小組協調及作成決議，並將繕本送達他方。該書面通知應包括爭議標的、

爭議事實及參考資料、建議解決方案。他方應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 14日

內提出書面回應及建議解決方案，並將繕本送達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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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爭議處理小組會議： 

(1) 召集委員應於收受協調請求之次日起 30 日內召開會議，並擔任主

席。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獨立、公正處理爭議，並保守秘密。 

(2) 會議應通知當事人到場陳述意見，並得視需要邀請專家、學者或其

他必要人員列席，會議之過程應作成書面紀錄。 

(3) 小組應於收受協調請求之次日起 90 日內作成合理之決議，並以書

面通知雙方。 

6. 爭議處理小組委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行迴避： 

(1) 該事件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之利益者。 

(2) 曾為該採購之承辦或監辦人員。 

(3) 曾參與該事件之異議處理者。 

(4) 本人或其配偶與甲方、廠商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

委任或代理關係者。 

(5) 有其他情形足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者。 

前項人員應行迴避而未迴避者，當事人得申請其迴避或由召集委員令其

迴避。 

委員因迴避或其他事由出缺者，依第 2目、第 3目辦理。 

7. 爭議處理小組就爭議所為之決議，除任一方於收受決議後 14 日內以書

面向召集委員及他方表示異議外，視為協調成立，有契約之拘束力。惟

涉及改變契約內容者，雙方應先辦理契約變更。如有爭議，得再循爭議

處理程序辦理。 

8. 爭議事項經一方請求協調，爭議處理小組未能依第 5目或當事人協議之

期限召開會議或作成決議，或任一方於收受決議後 14 日內以書面表示

異議者，協調不成立，雙方得依第 1款所定其他方式辦理。 

9. 爭議處理小組運作所需經費，由契約雙方平均負擔。 

10. 本款所定期限及其他必要事項，得由雙方另行協議。 

(四) 履約爭議發生後，履約事項之處理原則如下： 

1. 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履約。但經甲方同意無須履約者不在

此限。 

2. 乙方因爭議而暫停履約，其經爭議處理結果被認定無理由者，不得就暫

停履約之部分要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除契約責任。 

(五) 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第二十條 其他 

(一) 乙方對於履約所僱用之人員，不得有歧視性別、原住民、身心障礙或弱勢團

體人士之情事。 

(二) 乙方履約時不得僱用甲方之人員或受甲方委託辦理契約事項之機構之人員。 

TASA-P-1130385 第 48 頁 / 共 60 頁



TASA_11301 

 

(三) 乙方授權之代表應通曉中文或甲方同意之其他語文。未通曉者，乙方應備翻

譯人員。 

(四) 甲方與乙方間之履約事項，其涉及國際運輸或信用狀等事項，契約未予載明

者，依國際貿易慣例。 

(五) 甲方及乙方於履約期間應分別指定授權代表，為履約期間雙方協調與契約有

關事項之代表人。 

(六) 乙方內部揭弊者保護制度及機關處理方式： 

1. 乙方人員（包括勞工及其主管）針對本採購案發現其雇主、所屬員工或

甲方人員（包括代理或代表甲方處理採購事務之廠商）涉有違反採購法、

本契約或其他影響公共安全或品質，具名揭弊者，乙方應保障揭弊人員

之權益，不得因該揭弊行為而為不利措施（包括但不限解僱、資遣、降

調、不利之考績、懲處、懲罰、減薪、罰款〈薪〉、剝奪或減少獎金、退

休〈職〉金、剝奪與陞遷有關之教育或訓練機會、福利、工作地點、職

務內容或其他工作條件、管理措施之不利變更、非依法令規定揭露揭弊

者之身分）。但若發生違法或違約之行為（例如無故曠職、洩漏公司機密

等），不在此限。 

2. 乙方人員之揭弊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得受前目之保護： 
(1) 所揭露之內容無法證實。但明顯虛偽不實或揭弊行為經以誣告、

偽證罪緩起訴或判決有罪者，不在此限。 

(2) 所揭露之內容業經他人檢舉或受理揭弊機關已知悉。但案件已公開

或揭弊者明知已有他人檢舉者，不在此限。 

3. 乙方內部訂有禁止所屬員工揭弊條款者，該約定於本採購案無效。 

4. 為兼顧公益及採購效率，甲方於接獲揭弊內容後，應積極釐清揭弊事由，

立即啟動調查；除經調查後有具體事證，依契約及法律為必要處置外，

乙方及甲方仍應依契約約定正常履約及估驗。 

(七) 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本規章及民法等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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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案號：TASA-P-1130385 

標的名稱：福衛八號第二枚衛星(FS-8B)工程發展體線束製造 

開標時間：民國113年07月17日14時00分                 

 

 

300043 新竹市東區公道五路二段 250號  
國家太空中心  
採購組 王小姐 啟 
Tel：(03)5784208 分機 7603 

 

投標廠商(必填)： 

廠商地址(必填)： 

統一編號：(得免填) 

聯絡電話：(得免填) 

投標截止期限：民國113年07月16日17時00分           

本標封應於投標截止期限前寄(送)達本中心，逾時視為無效標。（非以郵戳為憑） 

標單收件時間 

 

 

 
注意：收件後請即送招標單位 

 

外 標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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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太空中心 

招標規範(基本需求) 

 

標的名稱： 福衛八號第二枚衛星(FS-8B)工程發展體線束製造 

 

一、 履約條款 

履約期限 ˙廠商應自決標日次日起算 6個月內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分期履約事項 ˙無需求 

履約條件 ˙含其他履約條件，內容詳「招標規範(規格需求)」 

履約地點 ˙新竹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15號 

保固需求 ˙保固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保固 6個月，保固條款依契約規定 

環安衛需求 無需求 

品保需求 

(飛行件審查) 
無需求 

資安需求 無需求 

保險需求 ˙無需求 

智慧財產權歸屬 ˙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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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付款條件 

˙驗收後一次付款 

 

三、查驗及驗收：本中心將依下列查驗項目及程序辦理查驗及驗收 

查驗及驗收標準 

☑項量清點(核對項目、品名、數量、零附件等) 

☑實體查驗(檢查包裝完整性、物品外觀完整性、尺寸量測、安裝

合適性等) 

☐功能測試(執行功能特性測試，以查證是否符合契約規範) 

☑文件審查(核對及審查廠商依契約規定應交付之文件) 

查驗及驗收程序 ˙本中心將於廠商完成履約之日起算 30個日曆天內完成查驗程序 

 

四、廠商於各階段應檢附之文件 

1.投標時應檢附之文件 

投標廠商 

基本資格 

廠商具應附具之證明文件(依政府機關組織法律組成之非公司組

織事業機構，依法令得免繳驗)：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廠商納稅之證明(如為免稅單位請提供免稅證明文件) 

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

本資格 
無需求 

廠商特定 

資格 
無需求 

同等品審查 無需求 

 

2.決標後應交付之文件 

☐資安保密切結書 ☐承攬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作規則 

☐輸出許可證明 ☐依共同供應契約規定 

☐其他：內容詳「招標規範(規格需求)」  

 

3.履約完成時應交付之文件 

☑交貨單/完工單 
˙廠商應於完成履約後(包含文件交付)以書面通知本中心完成履約事項。 

˙「交貨單/完工單」須詳列應遞交之品項(應完成之工作項目)、數量及應交付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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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廠商品質合格證明書 ☐原/出廠品質合格證明書 

☑得標廠商保固證明書 ☐原廠保固保證書 

☐得標廠商軟體授權書 ☐原廠軟體授權書 

☐軟體維護證明書 ☐教育訓練證明 

☑功能測試報告 ☐校正報告 

☐器材隨附文件 ☐操作使用手冊 

☐維護保養手冊 ☐保養維護紀錄 

☐輸出許可證明 ☐依共同供應契約規定 

☐詳「招標規範(飛行件品保需求)」 ☑其他：內容詳「招標規範(規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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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太空中心 

招標規範(規格需求) 

 

標的名稱：福衛八號第二枚衛星(FS-8B)工程發展體線束製造 

 
一、 採購品項 

項

次 
品名 內容 

數

量 

單

位 

1 

福衛八號第二枚

衛星(FS-8B)工

程發展體線束製

造 

One set of EDM harness, shall include  

1. Test report 

2. Engineering drawing 

3. Manufacturing documents (DML,DCL, 

IBAT) 

4. Net List Electrical File. 

1 組 

 

二、 其他履約條件：  

1. Schedule: 

1.1. Contractor shall deliver items within six(6) months after CED. Contract Effective 

Date (CED) = the second day after contract awarded (決標日次日) 

 

2. Workmanship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 

2.1. The deliverable shall be compliant to NASA 8739.4 standard and shall be 

manufactured by NASA qualified Level B instructor or qualified 

operators/inspectors. Contractor shall deliver the valid license of NASA qualified 

Level B instructor and/or qualified operators/inspectors within 7 days after CED. 

All employees participate in manufacturing process shall certificated by NASA 

8739.4. ESA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 is acceptable. 

2.2. Any manufacture activity deviated from NASA 8739.4 standard (or ESA 

equivalent standard) shall be proposed by Contractor and concurred by TASA. 

2.3. Contractor shall not subcontract any works listed in this SOW to other 

subcontractor or manufacturer. 

3. Task 

Task TASA Contractor 

Harness pin-to-pin list (SEID) document collectio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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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ness pin-to-pin list (SEID) design/analysis (X) X 

EDM table layout X  

EDM harness routing path definition X  

EDM harness routing path design (X) X  

Harness Mock-up design / manufacturing, furnishing in 

transport container to harness supplier 

X  

Harness design – manufacturing interface agreement (data 

exchange formats, …) 

X X 

Harness parts & material selection in-line with PA/quality 

requirements (=> DCL, DML, …) 

(X) X 

Harness parts & material procurement X X 

Flight harness routing optimization (X) X 

Flight Harness manufacturing, pre-installation on mock-up  X 

Flight harness inspection, testing, drawing, documentation  X 

Flight harness incoming inspection in TASA X X 

X = Responsible 

(X) = delivers inputs, review, support(by mail / phone / video conference / manpower to TASA) 

 

4. Manufacturing document: 

4.1. Contractor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test version FS-8B pin-to-pin list (SEID) 

to manufacture flight harness.( FS-8B pin-to-pin list (SEID) provided by TASA 

after the Contract award.). 

 

5. Part requirement: 

5.1. Parts shall be procured from original manufactures, or their franchised 

distributors to reduce counterfeit products risk.  

5.2. All parts, wire/cables, glues, adhesive, tapes, etc. shall be approved by TASA 

prior to manufacturing. Declared Material List (DML) and Declared Component 

List (DCL) shall be provided by Contractor. 

5.3. Wires and cables with >= 7 strands shall be preferred. Wires shall be coated with 

silver. Light weight and high strength space environmental wires and cables shall 

be selected. AS22759/33(M22759), NEMA WC 27500-SC(M27500) shall be 

selected. Wires and cables shall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agreed Contractor DML. 

5.4. 100 ohm and 120 ohm impedance matching cable shall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in-to-pin list (SEID) instruction. The preferred manufacturer of 

impedance matching cable is Gore.  

5.4.1. Gore cable P/N GNS-EN10026BF shall be used for W17, W18, W19, W20, W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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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2, W32, W33, W34, W35, W37, W38. 

5.4.2. Gore cable P/N GSC-05-81973-00 shall be used for SEID designate code 8. 

5.4.3. Gore cable P/N GBL-120-26 shall be used for SEID designate code 9. 

5.5. Any manufacture activity deviated from impedance matching cable shall be 

proposed by Contractor and concurred by TASA. 

5.6. All D-sub connector contacts shall be crimping type. Micro-D connectors accept 

soldering type. 

5.7. All connector contacts shall be inserted. Wired and unwired contacts shall be 

checked with the relevant retention test tool, especially prior to final connector 

assembly. 

5.8. Metal split backshell (two piece) series shall be used for D-sub and Micro-D 

connectors, Glenair product is the primary choose. Hex socket (Allen head) or 

hex head jackscrew shall be selected as backshell hardware. Any deviation 

proposed by Contractor shall be concurred by TASA before any of them is 

applied to the deliverable. Backshell screws shall be torqued and apply torque 

strap, torque value shall be record in the Instructions for Build Assemble and Test 

(IBAT) or Declared Process List. 

5.9. All cable harness connectors shall be non-magnetic versions, for D-sub 

connectors only accept gold plated shells, for micro-D connectors accept electro-

less nickel plated shells. Cadmium plated shell surface is forbidden. 

5.10. Soldering of connector pins (if any) shall be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NASA-8739.3, J-STD-001GS or ECSS-Q-70-08.  

 

 

6. Shielding, Bonding, Grounding and Isolation 

6.1. All EMI shield shall be considered as interference sensitive level. 

6.2. All shields, overall shields and the single signal shields shall be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backshell of the connectors. Exception notice in SEID. 

6.3. Braided wire shield for electrical conductors shall be selected to provide a 

minimum optical coverage factor of 80%. 

6.4. The bonding resistance between a single cable shield and EMI- connector shell 

shall not exceed 20mΩ. 

6.5. The bonding resistance between EMI-connector shells and overall cable harness 

shield shall not exceed 20mΩ. 

6.6. Harness shield shall be terminated so as to minimize the unshielded portion of the 

internal conductor.  

 

7. Routing, Connection and Fi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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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Contractor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Mockup situation to optimize harness routing 

path, improve installation feasibility and the best EMI performance. 

7.2. All bundles shall be routed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structure / ground plan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mmon mode noise. 

7.3. If splicing is necessary within the cable harness, crimped wire splices shall be 

used. Soldered wire splices shall be avoided.  

7.4. Harness bundles shall be twisted for maximum flexibility and reduces EMI.  

7.5. Harness bundles shall be as flexible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forces 

and moments to the structure due to thermal-elastic expansion/shrinking of the 

cable harness. 

7.6. Harness wiring shall have relieved wire/cable loops to the fixation points and the 

connector. 

7.7. Harness wiring shall provide sufficient protection against sharp edges and 

scratching elements. 

7.8. Harness bundles shall be clamped or tied without deformation and stress. 

 

 

8. Cabling Marking and Identification 

8.1. Each manufactured cable shall be provided with permanent marking. Connectors 

shall be marked either on the connector body or backshell or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connector body on the harness bundles. 

8.2. Pigtail wire shall be provided with temporary marker on each wire. 

 

 

9. Protective Cap/Bag 

9.1. The mating surfaces of all unmated cable connectors shall be protected by proper 

protective ESD cap or ESD bag during storage, handling, installation and test 

phases. 

 

 

10. Acceptance testing and delivery documents: 

10.1. The deliverable shall pass Continuity, Isolation, DWV & retention tests specified 

in NASA 8739.4 (or ESA equivalent standard). 

10.2. Continuity: Interconnecting cable and harness assemblies shall be tested for 

point-to-point electrical continuity.  

10.3. Dielectric Withstanding Voltage (DWV). The interconnecting cable or harness 

assembly shall withstand the application of 1500 +/-75 Vdc for a minimum of ≥ 

5 seconds and leakage current shall not exceed 1 milliampere when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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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tage is maintained. The test potential shall be applied between the following: 

(1) each conductor and all other conductors in the cable or harness assembly; (2) 

each conductor and connector shell; (3) each conductor and shield; (4) between 

shields; and (5) between shield and connector shell/ground, except when shields 

are connected to ground. Any deviation proposed by Contractor shall be 

concurred by TASA before any of them is applied to the deliverable. 500 +/-50 

Vdc shall be applied for Micro-D connectors. 

10.4. Insulation Resistance: The insulation resistance between each conductor and all 

other conductors, between each conductors and shields, and between each 

conductors and connector shell, between shields, and between shield and 

connector shell/ground except when shields are connected to ground, shall be 

greater than 100 Mohm at an applied voltage of 500V +/- 50Vdc for a minimum 

of ≥ 5 seconds.  

10.5. Contractor shall deliver Net List electrical file which compatible and executable 

with Nexeya MPT-1000 system. 

10.6. Retention test: Contacts in connectors utilizing retention clips shall be tested 100 

percent for seating. Push testing shall utilize a tool that minimizes the possibility 

of accidental contact bending and applies a controlled, preset pressure to the 

contact before releasing the force.  

10.7. Individual harness bundles mass shall be measured and record. 

10.8. The test report of all deliverables shall include at least the test results of continuity 

resistance, isolation resistance, DWV, retention test, for each single wire/cable. 

Length and weight for each bundle shall be record in the document. 

10.9. The engineering drawing of all deliverables shall include at least the bundle 

layout, cable length (by measurement), connector number/name, parts list and 

process notices.  

10.10. Instructions for Build Assemble and Test (IBAT) shall descript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and settings that used in the project. 

10.11. Harness those carry high frequency signals, (W17, W18, W19, W20, W21, W22, 

W31, W39, W40, W54), shall provide additional test report of VSWR 

measurement, insertion loss measurement and eye diagram test. Test frequency 

range 1GHz to 3GHz is set for VSWR and insertion loss measurement. 2.2GHz 

is set for eye diagram test. 

 

 

 

11. Shipping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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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All deliverables shall be cleaned according to NASA 8739.4 before packing.  

11.2. Marking shall be provided on the external package by using of a label or 

equivalent means. 

11.3. Connectors shall be packed to prevent the pins from becoming bent or broken 

during shipment or storage. 

11.4. All packages shall include opportune protection buffer. All connectors shall 

install with protective ESD cap or ESD bag. 

11.5. The transport shall cover cleanliness requirement for the harness.  

11.6. ESD suitable packing materials shall be used for harness. 

11.7. For shipment of any deliverable products, the Contractor shall sign a Certificate 

of Conformance (COC) to assure that:(1). Items have successfully passed 

applicable inspections and tes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specifications 

and procedures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tract. (2). Items are correctly 

preserved, packaged, packed, and marked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specifications and procedures. 

11.8. The Contractor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transportation and insurance of the 

specified end items along with the necessary shipping/customs clearance 

documents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11.9. Whenever the submission of shipping documents is required,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shall be included: 

(1). A Packing List in two (2) copies. 

(2). A Certificate of Conformance in two (2) copies 

 

12. Inspection at TASA 

12.1. Inspection consists of inspection verification for shipping container quality, type 

and number of equipment, outer surface conditions, part/hardware marking or 

identification (as applicable), packaging, etc.,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requirements. All delivered end items shall be subject to inspection at the delivery 

point upon their receipt. The Customer shall notify the Contractor the conclusions 

of the inspection with in thirty(30) days. 

12.2. Successful acceptance of the deliverable end items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occurred when: 

(1) Inside packing remains intact. 

(2) All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is received at the point of delivery. 

(3) In case of inspection failure, the rejected end items will be deemed a non-

delivery and shall be returned to the Contractor’s address after due notification 

by the Customer. Any hardware which is returned for repair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same inspection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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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Documentation Review and Approval Procedures: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TASA will review and approve all related data and 

documents that are deliverable under the Contract. The documents include 

Shipping Documents, test reports, engineering drawings, and other documents 

mutually agreed by the TASA and Contractor for each specified item. 

12.4. Documentation Review for hardware 

Upon receiving of data and document, TASA will distribute them to responsible 

personnel at TASA’s premise for review. All review comments will be collected, 

summarized, and fed back to Contractor by TASA. Contractor shall make any 

necessary correction or revision for any rejection. 

12.5. After review and approval of the Shipping Documents, together with other 

relevant requirements, TASA will countersign the applicable Acceptance 

Certificates (COC) issued by Contractor. 

 

13. Acceptance Criteria 

13.1. The contractor shall establish and implement a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QMS) such as ISO 9001, or other equivalent acceptable to TASA. 

13.2. The contractor shall perform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activities in the ISO 

Class5 (Class 100K) clean room. 

13.3. The contractor shall ensure adequate control of handling, packaging and shipping 

of parts to prevent damage, deterioration, or loss. 

13.4. Connectors shall be packed to prevent the pins from becoming bent or broken 

during shipment or storage. 

13.5. Marking shall be provided on the external package by using of a label or 

equivalent means. 

13.6. If have ESD sensitive parts, the process shall meet ESDA S20.20 require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ractor shall provide ESD control documents to TASA 

during handling and testing. 

13.7. Packing list in two copies shall be placed on the external of shipping container to 

identify the Contract Line Item Number (CLIN) of each in the container. 

13.8. The contractor is responsible to provide a well-controlled environment to protect 

the contract line item before shipping. 

13.9. TASA reserves the right to audit at contractor’s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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